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268號

原      告  盧永宏  

            陳靜妮  

            楊慧蘭  

            張志維  

            謝宗翰  

0000000000000000

            賴秋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簡銘宏  

0000000000000000

            趙承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 8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淳軒律師

被      告  鼎義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松駿  

被      告  冠聖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俊銘  

0000000000000000

上 2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郭美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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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

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所為訴

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訴

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

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

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

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定有明文。經查，何岡諺、陳淑玲原對

被告起訴請求遲延通知交屋之違約金，嗣何岡諺於民國112

年7月12日具狀撤回起訴，經被告於本院113年1月10日言詞

辯論期日表示同意，有何岡諺出具之民事撤回起訴狀、本院

113年1月10日言詞辯論筆錄各1份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3

9、261頁）；而陳淑玲於113年7月29日具狀撤回起訴，經本

院依職權通知被告，被告於收受本院通知函後未於10日內表

示異議，視為同意撤回，有陳淑玲出具之民事撤回起訴狀、

本院113年8月23日中院平民順112訴1268字第113001268號函

暨送達證書各1份在卷可參（本院卷二第351至352、599、60

1頁），揆諸首揭規定，均無不合，應予准許，而原告撤回

對何岡諺、陳淑玲之訴，則使何岡諺、陳淑玲均脫離本件訴

訟繫屬，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親自或經前手與被告鼎義開發建設有限公

司（下稱鼎義公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房屋預定買賣

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坐落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段1336-48、1333-50〜65、1336-2、1336

-9、1336-56〜67地號等31筆土地之「樹與墅3」（下稱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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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房屋（以下合稱系爭房屋)及坐落土地，買受標的及交

易經過如附表一所示，而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2、4

款、第3項約定：「賣方應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買

方進行交屋。於交屋時雙方應履行下列各項義務：…(二)賣

方就契約約定之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應於交屋前完成修

繕。…(四)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

交屋，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5單利計算遲延利

息予買方」、「買方應於收到交屋通知日起七日內配合辦理

交屋手續，賣方不負保管責任。但可歸責於賣方時，不在此

限。」，可知本建案之通知交屋標準，乃限於賣方就房屋瑕

疵或未盡事宜完成修繕而達7日內可完成交屋之狀態，賣方

始能通知交屋，倘賣方單方通知交屋，卻仍有可歸責於賣方

之事由而不能於交屋前完成修繕者，賣方即非依約通知交

屋，買方自得依約請求遲延利息。被告鼎義公司經臺中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111年3月10日111中都使字第00354號核准，於

111年3月14日取得本建案房屋使用執照，應於111年9月14日

前履行通知交屋義務，詎被告鼎義公司雖於111年9月5日前

通知原告交屋，惟原告至上開本建案現場查知系爭房屋均尚

在興建中、四處堆滿施工器材、砂石、水泥、房屋樓梯扶手

欄杆均未安裝、多處與隔壁房屋連結牆面未封閉、多處地板

未鋪設等情，顯然未達完工狀態，況且被告鼎義公司另於11

1年10月間又再次通知交屋，可見被告鼎義公司111年9月間

所為之交屋通知並不符合系爭契約約定；又被告鼎義公司於

111年10月間所為之通知實際上應為驗屋通知，並非交屋通

知，被告鼎義公司分別遲至附表二所示實際交屋日始交付本

建案房屋予原告，原告自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4款約定請

求如附表二所示之遲延利息。又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

「本預售屋應辦理履約擔保，履約擔保依同業連帶擔保辦

理：本公司（即被告鼎義公司）與依公司章程規定得對外保

證之冠聖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冠聖公司）等相互連

帶擔保，賣方未依約定完工或交屋者，買方可持本契約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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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公司請求完成本建案後交屋。」爰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

項第4款、第7條約定、民法第272條第1項、第273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鼎義公司、冠聖公司就上開遲延利息負連帶給

付之責。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如附表二「請求金

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鼎義公司對於系爭房屋之交屋及驗屋是同一

道程序，開始先交驗屋通知，被告認為沒有問題後，雙方合

意的情況下就可以進行實際的交屋，而被告鼎義公司於111

年9月5日通知交屋進行初驗後，於111年10月15日至31日陸

續再次通知交屋及驗屋，是被告鼎義公司已合法完成交屋通

知。有關系爭契約第12條約定之交屋標準，依系爭契約第13

條第1項所訂：「賣方依約完成本戶一切主建物、附屬建物

之設備及領得使用執照並接通自來水、電力、於有天然瓦斯

地區並應達成瓦斯配管之可接通狀態及完成契約、廣告圖說

所示之設施後，應通知買方進行驗收手續」之約定，可知被

告鼎義公司履行該約定後即可通知交屋，原告即有驗收並配

合交屋之義務，不得因其主觀上認為房屋不夠完美而拖延或

拒絕交屋，而本建案系爭房屋之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均

已於111年9月5日前完成，詳細情形如附表三所示，則原告

經被告鼎義公司通知交屋初驗後，以尚有未盡事項為由拒絕

交屋，顯然違反系爭契約第13條之約定，自不得依系爭契約

第12條請求遲延利息；何況被告取得本建案房屋使用執照

後，適逢新冠肺炎疫情大爆發，因居家隔離與檢疫政策，被

告難有工人配合進行施工，此由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因此

公告展延109年1月23日至111年12月31日期間領得建造、雜

項執照之建築期限即可得知，被告鼎義公司並因此追加上千

萬之工程款，故縱認被告鼎義公司有遲延通知交屋，亦屬不

可抗力而非可歸責於被告鼎義公司之事由所致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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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有關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3月14日取得本建案房屋使用執

照，應於111年9月14日前履行通知交屋義務，而被告鼎義公

司於111年9月5日前通知原告交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二第65、162、204、259頁)。惟原告主張：被告

鼎義公司於111年9月5日前通知原告交屋時，原告所買受之

本建案房屋均在興建中，完全未達完工狀態，且參照系爭契

約第12條第2、3項所訂「賣方就契約約定之房屋瑕疵或未盡

事宜，應於交屋前完成修繕。」、「買方應於收到交屋通知

日起七日內配合辦理交屋手續，賣方不負保管責任。但可歸

責於賣方時，不在此限。」之約定，可知該條約定所稱「通

知交屋」限於本建案房屋已達7日內可得完成交屋之狀態，

即被告應就本建案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於交屋前完成修

繕，否則此通知交屋不能認合於系爭契約第12條所定之「通

知交屋」；被告鼎義公司於進行驗收手續後，應將查驗之房

屋瑕疵或未盡事宜修繕完畢，方可通知交屋等語（本院卷二

第65頁），則為被告否認。

　㈡經查，依系爭契約第12條各項及各款約定內容（見本院卷一

第44至45頁）以觀，兩造約定「收到交屋通知日起7日內負

有相關義務者」係買方即本件原告，亦即原告應於收到交屋

通知日起7日內配合辦理交屋手續，至針對該條第1項第2款

所訂賣方即被告鼎義公司之完成修繕義務，僅訂定賣方應於

「交屋前」完成修繕，而未如該條他項或他款訂有「領得使

用執照六個月內」或「收到交屋通知日起7日內」等具體履

行期限，實難認系爭契約限定被告鼎義公司須於通知交屋後

7日內完成修繕；而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但書約定，如被

告鼎義公司有可歸責事由，例如未於交屋前就系爭契約約定

之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完成修繕，縱使原告於收到交屋通知

日起7日內未配合辦理交屋手續，被告鼎義公司對於系爭房

屋仍有保管責任，並未失衡平。再查，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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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項至第3項約定，被告鼎義公司「通知原告進行交屋」後，

原告尚有「應繳清所有之應付未付款（含交屋款)及完成一

切交屋手續」、「收到交屋通知日起7日內配合辦理交屋手

續」等義務，而被告鼎義公司則有「應就契約約定之房屋瑕

疵或未盡事宜於交屋前完成修繕」、「於原告辦妥交屋手續

後，將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房屋保固服務紀錄卡、使用維

護手冊、規約草約、使用執照或使用執照影本及賣方代繳稅

費之收據交付買方，並發放遷入證明書，俾憑換取鑰匙」等

義務，待兩造均完成上述義務後，始完成「交屋」，顯見

「通知交屋」非等同於「交屋」，而通知交屋後何時完成交

屋，端視兩造是否履行相關義務而定，則原告主張以被告鼎

義公司「實際交屋日」作為系爭契約第12條所訂「通知交

屋」違約日數之計算標準，顯屬可議。另由系爭契約之體系

以觀，兩造就系爭房屋之「通知交屋期限」、「驗收」分別

於系爭契約第12條、第13條各有明文（見本院卷一第44至45

頁），係屬不同之程序，但並未約定二者之先後關係，亦未

約定不得同時進行「驗收」及「交屋」手續；又依系爭契約

第13條第1、2項約定：「賣方（即被告鼎義公司)依約完成

本戶一切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及領得使用執照並接通自

來水、電力、於有天然瓦斯地區並應達成瓦斯配管之可接通

狀態及完成契約、廣告圖說所示之設施後，應通知買方（即

原告)進行驗收手續。」、「雙方驗收時，買方應提供驗收

單，如發現房屋有瑕疵，應載明於驗收單上，由賣方限期完

成修繕，買方並有權於自備款部分保留新臺幣（下同)10萬

元作為交屋保留款，於完成修繕並經雙方複驗合格後支

付。」（見本院卷一第45頁），均無與「通知交屋」有關之

內容；參以預售屋驗收合格與否涉及原因多端，如謂預售屋

出賣人應於建案房屋驗收合格後始能通知交屋，非必然符合

買方或賣方之利益，亦將造成買賣雙方均承擔無法預期之風

險，足徵無論系爭房屋有無瑕疵，均屬驗收時或被告鼎義公

司通知交屋後，原告得否依約請求限期完成修繕、保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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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屋款等問題，惟與被告鼎義公司可否通知原告進行交屋乙

事顯無關聯，更難認必待系爭房屋驗收合格後始能通知交

屋。從而，原告主張被告鼎義公司應於通知交屋後7日內完

成修繕義務，已屬無憑，原告進而以如被告鼎義公司未於通

知交屋後7日內完成修繕，反推被告鼎義公司所為之通知交

屋不符合系爭契約第12條所訂標準，抑或主張須待系爭房屋

驗收合格後始能通知交屋，均屬無據。

　㈢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

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

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

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

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要旨參照）。查，原告於本件

起訴主張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連帶

給付遲延通知交屋之違約金，則原告對此權利要件事實應負

舉證責任。原告固然主張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9月5日前通

知原告交屋時，原告所買受之本建案房屋均在興建中，完全

未達完工狀態，故被告鼎義公司該通知交屋不符系爭契約第

12條之標準而應依該條約定給付違約金等語，惟綜觀系爭契

約全部條款，均未載明被告鼎義公司必須本建案房屋處於何

狀態下始能通知交屋，則原告所謂被告鼎義公司通知交屋時

本建案房屋須已完工之標準為何，顯有疑義。而查，原告固

有提出111年9月5日至同年月7日原告盧永宏所購A3房屋、原

告陳靜妮所購B1房屋、原告楊慧蘭及張志維所購B6房屋、原

告簡銘宏所購C6房屋、原告趙承之所購C1房屋、111年10月2

日至同年月23日原告謝宗翰及賴秋鳳所購B7房屋之其中部分

處所外觀及內裝照片，由該等照片可見有部分處所堆放施工

器材、砂石、水泥等各項材料及工地辦公設備、鋼筋外露、

樓梯扶手欄杆未安裝、與隔壁房屋連結牆面未封閉、地板未

鋪設、電插座或開關未安裝、電線外露、門窗未安裝等情

（本院卷一第73、121至130、173至180、225至230、405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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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頁、卷二第89至149頁），然而亦可見該等房屋之主要結

構、樓地板、隔間牆壁、多數門窗等主要設備均已施作完

成，尚難僅憑原告所提出之前揭部分房屋外觀及內裝照片，

逕認被告鼎義公司未依約就本建案系爭房屋施作完工。

　㈣原告固然提出前揭現場照片、系爭契約之廣告圖說及建材設

備表（見本院卷三第83至91、143至149頁），據此主張原告

鼎義公司於111年9月5日前通知交屋時，尚未完成廣告圖說

及建材設備表所示之門窗設備、內牆、地坪、樓梯及扶手、

廚房設備等物。惟查，系爭契約第12條並未就被告鼎義公司

通知交屋設有全部設備均須完成之前提，業如前述，如僅以

所通知交屋之該房屋內其中少數設備未施作完畢，遽認被告

鼎義公司不得通知交屋，而於通知交屋前每日須按買方已繳

房地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實有失衡平，本院認

除有該房屋主建物或附屬建物本身尚未完工，或者其主要或

多數設備均未施作或安裝等情形，否則難謂被告鼎義公司不

得通知交屋。經查，綜觀原告所提出之現場照片，難認系爭

房屋主建物或附屬建物本身尚未完工，亦無法具體特定未完

全施作之設備項目、位置及數量，而依證人楊鎮豪於本院審

理中證稱：我是被告鼎義公司工務部的主管，本建案於111

年9月份第一週現場狀況已達可以驗交屋的情況，所以我就

通知客服部同事即證人劉芷涵，請她通知住戶進行驗交屋，

當時主建物及設備都完成了；雜物我們有在一兩天內清除

掉，電線外露是收尾的問題，另扶手、木門扇未安裝、油漆

未收邊、木地板未鋪設等是因為很多住戶已經約好後面他們

自己的裝修工班，等驗交屋完成後就會進場，而這些都是屬

於比較容易刮傷的建材，我們想說等住戶東西進來後，我們

一併收尾，比較不會造成住戶後面還要請我們處理一次，隔

戶牆未封閉是因為要把剩下的建材運出去，旁邊的磚塊就是

要把這個洞封起來，我們會把建材集中到某一戶直接運下

去，有動線安排的問題，當時應該是隔沒幾天就封掉了，收

尾其實也很快，工地是瞬息萬變的，這週跟下週來看樣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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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很多等語（本院卷三第99至101頁)，核與證人劉芷涵於本

院審理中證稱：我第一次於111年9月7日至同年月13日有寄

發通知單給本建案客戶，通知他們做驗屋及交屋，後續有持

續跟客戶用電話連繫，客戶有反應一些缺失，我們持續有改

善，第二次通知多數是在111年10月3日至同年月17日之間，

C區的客戶有一些改善的工程，所以是於111年10月底至同年

11月5日之間再次聯繫，我是接獲公司確定可以發通知告訴

客戶現場可以先來驗屋，如果不滿意後續我們會進行修繕，

我也會用電話跟LINE再聯繫本建案房屋買方客戶等語（本院

卷三第115至116頁）相符；又依原告盧永宏、陳靜妮、簡銘

宏、趙承之委託驗屋公司於111年10月30日、111年10月22

日、111年11月14日、111年11月11日對A3、B1、C6、C1房屋

驗屋之報告（本院卷一第533、535、543、547頁、本院卷二

第277至323、357至593頁），固然均可見該等原告所購本建

案各房屋記載門窗、地磚或牆面有刮傷、填縫、補土、上漆

不全、髒污、電箱內蓋缺螺絲與標示不清、插座無漏電斷路

裝置、櫥櫃開關不順、髒污、木地板未收邊、洩水坡度不

足、地排落水片與水管錯位、異物殘留、外蓋鏽蝕、落水頭

未安裝等瑕疵，但除此之外並無主要或多數設備未施作或未

安裝之情形，核與證人楊鎮豪證述已於111年9月初通知交屋

後數天內，對於前揭照片中所示之雜物堆置、電線外露、樓

梯扶手及木門扇未安裝、油漆未收邊、木地板未鋪設、隔戶

牆未封閉等問題均有改善之證詞相符，可徵前揭照片所示未

完全施作之設備項目、位置及數量均非鉅，否則尚難於一個

月左右之時間即原告盧永宏、陳靜妮、簡銘宏、趙承之委託

驗屋公司於111年10月至11月間驗屋時完成施作。至該等設

備於被告鼎義公司完成施作後有無瑕疵，係屬驗收時或被告

鼎義公司通知交屋後，原告得否依約請求限期完成修繕、保

留部分交屋款等問題，核與被告鼎義公司可否通知原告進行

交屋，究屬二事。

　㈤另原告楊慧蘭及張志維、謝宗翰及賴秋鳳均未委託驗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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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屋。惟查，就原告謝宗翰及賴秋鳳所購B7房屋部分，被告

業已提出111年9月11日及同年月13日狗洞砌磚及打底粉光、

111年10月16日及同年月17日抿石子施作、111年10月21日細

清之收據或出工單（見本院卷二第183至187頁），可徵就B7

房屋於原告謝宗翰及賴秋鳳所提出前揭照片中所示之缺失，

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10月21日以前已補施作。而有關原告

楊慧蘭及張志維所購B6房屋部分，證人楊鎮豪證稱：當時原

告張志維有要求變更工程項目，亦即B6一樓後方與C3戶本來

有做一道190公分的百歲磚砌磚牆，原告張志維說這部分希

望可升級，把它整個封起來，完全隔絕，上面沒有相通的部

分，並要求砌紅磚、泥作打底，再貼上外牆磚，跟其他戶的

隔戶牆都不一樣，但我們尊重客戶的修改要求，還是同意這

樣做，另外就送水機管線部分，其實我們都做好了，但原告

張志維覺得不滿意，我們覺得是審美觀的問題，功能性沒有

問題，但原告張志維希望調整成他想要的樣式就直接跟我們

的水電師傅講，水電師傅改完後就跟我們買單了等語（本院

卷三第103至104頁)，核與被告所提出被告鼎義公司人員與

原告張志維於111年11月21日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僅見原

告張志維表示：「這次我的有放最後用最高標準用嗎」，而

未見原告張志維有催促被告鼎義公司人員儘速將B6房屋完工

等情相符。參以原告楊慧蘭、張志維、謝宗翰、賴秋鳳除前

揭照片以外，並未提出任何足以佐證其等所購B6、B7房屋於

111年9月5日被告鼎義公司通知交屋時，房屋主建物、附屬

建物本身未完工，抑或其主要或多數設備未施作安裝等情，

尚難認被告鼎義公司不得於111年9月5日對原告楊慧蘭、張

志維、謝宗翰、賴秋鳳通知交屋。

　㈥至原告簡銘宏、趙承之固然均主張：其等於111年9月5日至

同年月8日至現場查看時，尚有梁柱結構問題須待技師會勘

評估處理方式及有無安全性疑慮，可見被告鼎義公司當時無

法交屋等語（本院卷二第71頁），並提出原告簡銘宏於111

年9月9日致被告鼎義公司之信函、現場照片、被告鼎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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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原告簡銘宏之函文（本院卷一第273頁、卷二第143、14

5至146頁）。惟查，上開信函中固然載有原告簡銘宏向被告

鼎義公司表示C6房屋一樓至二樓之樓梯垂直淨空距離實測僅

160公分不符合建築法規而要求被告鼎義公司改善等內容

（見本院卷一第273頁)，然而此情縱然屬實，亦僅為原告簡

銘宏、趙承之所購房屋有無瑕疵之問題，核與有無完工並無

關聯。況且，系爭房屋由上揭原告簡銘宏所提供之現場照片

或被告鼎義公司回函，僅見有樓梯照片及被告鼎義公司建議

可如何切除樑面後補強結構等內容，但缺乏確認上開樓梯垂

直淨空距離如何違反建築法規之量測等資料，而證人楊鎮豪

於本院審理中證稱：C6、C1住戶即原告簡銘宏、趙承之於11

1年9月間至現場表示一樓上二樓的樓梯視野有壓迫感，請我

們再問結構技師，原設計單位的結構技師經我們詢問後依照

住戶意見有給修改方案，住戶也同意並請我們出具結構技師

的安全證明後，我們就出具證明進行修改，這個變更是比較

耗時間的等語（本院卷三第99、109頁)，自難單憑原告簡銘

宏、趙承之所提供之上揭資料，逕認上開樓梯變更設計之原

因係原設計違反建築法規。　

　㈦從而，本院認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9月5日前已對原告通知

交屋，係於被告鼎義公司111年3月14日領得使用執照後6個

月內為之，並未違反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之通知義務，則

原告主張被告違反該項約定而依該項第4款請求給付違約

金，自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4款、第7條約

定、民法第272條第1項、第27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鼎義

公司、冠聖公司連帶給付原告如附表二「請求金額」欄所示

之金額，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

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

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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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秉賢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張雅慧 

附表一：

編

號

原告 買受本建案標的及交易經過

1 盧永宏 訴外人潘惠裕於110年9月19日與被告鼎義公

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

書（即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

本建案編號A3房屋（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

○○街00巷0號，下稱A3房屋）及坐落土地，嗣

於111年5月4日與原告盧永宏簽訂不動產預定買

賣權利讓渡書，將A3房地權利讓與原告盧永

宏。

2 陳靜妮 訴外人鄭俊庭與原告陳靜妮於110年9月7日與被

告鼎義公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系爭房屋

預定買賣契約書（即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

契約書，購買本建案編號B1房屋（門牌號碼為

臺中市○○區○○街00巷00弄00號，下稱B1房

屋）及坐落土地，鄭俊庭嗣於111年4月27日與

原告陳靜妮簽訂不動產預定買賣權利讓渡書，

將B1房地權利讓與原告陳靜妮。 

3、

4

楊慧蘭、

張志維

原告於109年9月6日與被告鼎義公司、訴外人廖

婉君分別簽立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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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本建案編

號B6房屋（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街00

巷00弄0號，下稱B6房屋）及坐落土地。

5、

6

謝宗翰、

賴秋鳳

原告於110年7月5日與被告鼎義公司、訴外人廖

婉君分別簽立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即系

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本建案編

號B7房屋（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街00

巷00弄0號，下稱B7房屋）及坐落土地。

7 簡銘宏 原告於110年1月16日與被告鼎義公司、訴外人

廖婉君分別簽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即系爭

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本建案編號

C6房屋（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街00巷0

0弄00號，下稱C6房屋）及坐落土地。

8 趙承之 原告於109年9月17日與被告鼎義公司、訴外人

廖婉君分別簽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即系爭

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本建案編號

C1房屋（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街00巷0

0弄00號，下稱C1房屋）及坐落土地。

編

號

原告 通知交屋日 實際交屋日 違約日數

（自預定交

屋日111年9

月14日翌日

起至實際交

屋日）

交屋前已繳

房地價款

請 求 金 額

（計算式：

已繳房地價

款×萬分之5

× 違 約 日

數，元以下

四捨五入）

1 盧永宏 111 年 9月 5

日前

111年12月7

日

84日 1,890萬元 79 萬 3,800

元

2 陳靜妮 111 年 9月 5

日前

111年12月4

日

81日 1758萬元 71 萬 1,990

元

3、

4

楊慧蘭、

張志維

111 年 9月 5

日前

112 年 1月 4

日

112日(940萬

元部分)；30

1,640萬元 63 萬 1,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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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第十三頁



附表三：

日（700萬元

部分)

5、

6

謝宗翰、

賴秋鳳

111 年 9月 5

日前

111年12月1

3日

90日 1,510萬元 67 萬 9,500

元

7 簡銘宏 111 年 9月 5

日前

111年12月1

7日

94日 1,558萬元 73 萬 2,260

元

8 趙承之 111 年 9月 5

日前

111年12月1

5日

92日 1,520萬元 69 萬 9,200

元

編

號

原告 本建案各戶之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均已於111

年9月5日前完成，各戶驗屋後情形說明

1 盧永宏 原告於初驗後僅於111年9月24日回覆未盡事項為建

材堆放尚未清潔、電線未埋、電視牆位置移位、水

泥地板未平整、木地板有高低差等問題，均非瑕疵

或與交屋標準無關，此由被告於111年10月12日再

次通知原告交屋，原告委託驗屋公司於111年10月3

0日A3驗屋之報告及照片亦可得知，可證A3房屋當

時已達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所約定之交屋標準。

2 陳靜妮 原告於初驗後回覆未盡事項，被告鼎義公司完成細

部工項後，於111年10月15日再次通知交屋，原告

委託驗屋公司於111年10月22日驗屋之報告所載B1

房屋缺失僅有髒汙、標示不清等，則至遲於111年1

0月15日再次通知交屋前，B1房屋已達系爭契約第1

3條第1項所約定之交屋標準。

3、

4

楊慧蘭、

張志維

原告於初驗後回覆未盡事項，惟原告多次要求變更

工程，並要求提升設備或產品規格，嗣被告鼎義公

司於111年11月4日再次通知交屋，原告於111年11

月13日驗屋，可證B6房屋當時已達系爭契約第13條

第1項所約定之交屋標準。又依系爭契約第10條所

訂「因買方房屋變更工程，以致本戶房屋進度落後

時，買方應以本戶賣方通知交屋日為準，不得以變

更部分未完成拒絕交屋或要求賣方任何補償」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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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原告不得向被告鼎義公司主張系爭契約第12條

之違約金。

5、

6

謝宗翰、

賴秋鳳

原告於初驗後回覆未盡事項僅材料堆放、未清潔、

施工門未封閉等，均非不能居住使用B7房屋之點，

且被告鼎義公司業於111年9月11、13日施工封閉施

工門、於111年10月17日將抿石子施作完畢、於111

年10月21日清潔完畢，而再次於111年10月15日通

知原告驗屋及交屋，而原告於111年10月31日親自

驗屋，可證B7房屋當時已達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

所約定之交屋標準。

7 簡銘宏 原告於初驗後回覆未盡事項，爾後兩造同意變更工

程項目，修改1樓至2樓之樓梯高度，依系爭契約第

10條約定，已不受原期限之拘束，而被告鼎義公司

施作完畢後，於111年11月3日再次通知交屋，原告

委託驗屋公司於111年11月14日驗屋，可證C6房屋

當時已達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所約定之交屋標

準。

8 趙承之 原告於初驗後回覆未盡事項，惟該等事項均非不能

居住使用之點，亦即原證8-4上方照片所示僅係材

料堆放，業於111年10月25日完成清潔；原證8-4下

方照片所示後院部分，業於111年9月26日澆灌水泥

並粉光、111年10月4日貼磚；原證8-4背面上方照

片所示一樓車庫於111年10月4日施工完畢；原證8-

4背面下方照片所示客廳扶手於111年9月29日完

工；原證8-4第3頁以後照片所示施工廢棄垃圾洞於

111年10月3日封閉、牆壁施工洞（狗洞）於111年9

月12日封閉、木地板於111年9月28日施工完畢、廚

具於111年9月12日完工；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11

月3日再次通知原告交屋，原告並於111年11月11日

驗屋，可證C1房屋當時已達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

所約定之交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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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268號
原      告  盧永宏  
            陳靜妮  
            楊慧蘭  
            張志維  
            謝宗翰  


            賴秋鳳  




            簡銘宏  


            趙承之  








上 8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淳軒律師
被      告  鼎義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松駿  
被      告  冠聖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俊銘  


上 2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郭美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所為訴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定有明文。經查，何岡諺、陳淑玲原對被告起訴請求遲延通知交屋之違約金，嗣何岡諺於民國112年7月12日具狀撤回起訴，經被告於本院113年1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表示同意，有何岡諺出具之民事撤回起訴狀、本院113年1月10日言詞辯論筆錄各1份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39、261頁）；而陳淑玲於113年7月29日具狀撤回起訴，經本院依職權通知被告，被告於收受本院通知函後未於10日內表示異議，視為同意撤回，有陳淑玲出具之民事撤回起訴狀、本院113年8月23日中院平民順112訴1268字第113001268號函暨送達證書各1份在卷可參（本院卷二第351至352、599、601頁），揆諸首揭規定，均無不合，應予准許，而原告撤回對何岡諺、陳淑玲之訴，則使何岡諺、陳淑玲均脫離本件訴訟繫屬，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親自或經前手與被告鼎義開發建設有限公司（下稱鼎義公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坐落臺中市大雅區上楓段1336-48、1333-50～65、1336-2、1336-9、1336-56～67地號等31筆土地之「樹與墅3」（下稱本建案）房屋（以下合稱系爭房屋)及坐落土地，買受標的及交易經過如附表一所示，而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2、4款、第3項約定：「賣方應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於交屋時雙方應履行下列各項義務：…(二)賣方就契約約定之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應於交屋前完成修繕。…(四)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5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買方應於收到交屋通知日起七日內配合辦理交屋手續，賣方不負保管責任。但可歸責於賣方時，不在此限。」，可知本建案之通知交屋標準，乃限於賣方就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完成修繕而達7日內可完成交屋之狀態，賣方始能通知交屋，倘賣方單方通知交屋，卻仍有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而不能於交屋前完成修繕者，賣方即非依約通知交屋，買方自得依約請求遲延利息。被告鼎義公司經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1年3月10日111中都使字第00354號核准，於111年3月14日取得本建案房屋使用執照，應於111年9月14日前履行通知交屋義務，詎被告鼎義公司雖於111年9月5日前通知原告交屋，惟原告至上開本建案現場查知系爭房屋均尚在興建中、四處堆滿施工器材、砂石、水泥、房屋樓梯扶手欄杆均未安裝、多處與隔壁房屋連結牆面未封閉、多處地板未鋪設等情，顯然未達完工狀態，況且被告鼎義公司另於111年10月間又再次通知交屋，可見被告鼎義公司111年9月間所為之交屋通知並不符合系爭契約約定；又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10月間所為之通知實際上應為驗屋通知，並非交屋通知，被告鼎義公司分別遲至附表二所示實際交屋日始交付本建案房屋予原告，原告自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4款約定請求如附表二所示之遲延利息。又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本預售屋應辦理履約擔保，履約擔保依同業連帶擔保辦理：本公司（即被告鼎義公司）與依公司章程規定得對外保證之冠聖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冠聖公司）等相互連帶擔保，賣方未依約定完工或交屋者，買方可持本契約向上列公司請求完成本建案後交屋。」爰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4款、第7條約定、民法第272條第1項、第27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鼎義公司、冠聖公司就上開遲延利息負連帶給付之責。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如附表二「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鼎義公司對於系爭房屋之交屋及驗屋是同一道程序，開始先交驗屋通知，被告認為沒有問題後，雙方合意的情況下就可以進行實際的交屋，而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9月5日通知交屋進行初驗後，於111年10月15日至31日陸續再次通知交屋及驗屋，是被告鼎義公司已合法完成交屋通知。有關系爭契約第12條約定之交屋標準，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所訂：「賣方依約完成本戶一切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及領得使用執照並接通自來水、電力、於有天然瓦斯地區並應達成瓦斯配管之可接通狀態及完成契約、廣告圖說所示之設施後，應通知買方進行驗收手續」之約定，可知被告鼎義公司履行該約定後即可通知交屋，原告即有驗收並配合交屋之義務，不得因其主觀上認為房屋不夠完美而拖延或拒絕交屋，而本建案系爭房屋之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均已於111年9月5日前完成，詳細情形如附表三所示，則原告經被告鼎義公司通知交屋初驗後，以尚有未盡事項為由拒絕交屋，顯然違反系爭契約第13條之約定，自不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請求遲延利息；何況被告取得本建案房屋使用執照後，適逢新冠肺炎疫情大爆發，因居家隔離與檢疫政策，被告難有工人配合進行施工，此由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因此公告展延109年1月23日至111年12月31日期間領得建造、雜項執照之建築期限即可得知，被告鼎義公司並因此追加上千萬之工程款，故縱認被告鼎義公司有遲延通知交屋，亦屬不可抗力而非可歸責於被告鼎義公司之事由所致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有關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3月14日取得本建案房屋使用執照，應於111年9月14日前履行通知交屋義務，而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9月5日前通知原告交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65、162、204、259頁)。惟原告主張：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9月5日前通知原告交屋時，原告所買受之本建案房屋均在興建中，完全未達完工狀態，且參照系爭契約第12條第2、3項所訂「賣方就契約約定之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應於交屋前完成修繕。」、「買方應於收到交屋通知日起七日內配合辦理交屋手續，賣方不負保管責任。但可歸責於賣方時，不在此限。」之約定，可知該條約定所稱「通知交屋」限於本建案房屋已達7日內可得完成交屋之狀態，即被告應就本建案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於交屋前完成修繕，否則此通知交屋不能認合於系爭契約第12條所定之「通知交屋」；被告鼎義公司於進行驗收手續後，應將查驗之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修繕完畢，方可通知交屋等語（本院卷二第65頁），則為被告否認。
　㈡經查，依系爭契約第12條各項及各款約定內容（見本院卷一第44至45頁）以觀，兩造約定「收到交屋通知日起7日內負有相關義務者」係買方即本件原告，亦即原告應於收到交屋通知日起7日內配合辦理交屋手續，至針對該條第1項第2款所訂賣方即被告鼎義公司之完成修繕義務，僅訂定賣方應於「交屋前」完成修繕，而未如該條他項或他款訂有「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或「收到交屋通知日起7日內」等具體履行期限，實難認系爭契約限定被告鼎義公司須於通知交屋後7日內完成修繕；而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但書約定，如被告鼎義公司有可歸責事由，例如未於交屋前就系爭契約約定之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完成修繕，縱使原告於收到交屋通知日起7日內未配合辦理交屋手續，被告鼎義公司對於系爭房屋仍有保管責任，並未失衡平。再查，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至第3項約定，被告鼎義公司「通知原告進行交屋」後，原告尚有「應繳清所有之應付未付款（含交屋款)及完成一切交屋手續」、「收到交屋通知日起7日內配合辦理交屋手續」等義務，而被告鼎義公司則有「應就契約約定之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於交屋前完成修繕」、「於原告辦妥交屋手續後，將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房屋保固服務紀錄卡、使用維護手冊、規約草約、使用執照或使用執照影本及賣方代繳稅費之收據交付買方，並發放遷入證明書，俾憑換取鑰匙」等義務，待兩造均完成上述義務後，始完成「交屋」，顯見「通知交屋」非等同於「交屋」，而通知交屋後何時完成交屋，端視兩造是否履行相關義務而定，則原告主張以被告鼎義公司「實際交屋日」作為系爭契約第12條所訂「通知交屋」違約日數之計算標準，顯屬可議。另由系爭契約之體系以觀，兩造就系爭房屋之「通知交屋期限」、「驗收」分別於系爭契約第12條、第13條各有明文（見本院卷一第44至45頁），係屬不同之程序，但並未約定二者之先後關係，亦未約定不得同時進行「驗收」及「交屋」手續；又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2項約定：「賣方（即被告鼎義公司)依約完成本戶一切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及領得使用執照並接通自來水、電力、於有天然瓦斯地區並應達成瓦斯配管之可接通狀態及完成契約、廣告圖說所示之設施後，應通知買方（即原告)進行驗收手續。」、「雙方驗收時，買方應提供驗收單，如發現房屋有瑕疵，應載明於驗收單上，由賣方限期完成修繕，買方並有權於自備款部分保留新臺幣（下同)10萬元作為交屋保留款，於完成修繕並經雙方複驗合格後支付。」（見本院卷一第45頁），均無與「通知交屋」有關之內容；參以預售屋驗收合格與否涉及原因多端，如謂預售屋出賣人應於建案房屋驗收合格後始能通知交屋，非必然符合買方或賣方之利益，亦將造成買賣雙方均承擔無法預期之風險，足徵無論系爭房屋有無瑕疵，均屬驗收時或被告鼎義公司通知交屋後，原告得否依約請求限期完成修繕、保留部分交屋款等問題，惟與被告鼎義公司可否通知原告進行交屋乙事顯無關聯，更難認必待系爭房屋驗收合格後始能通知交屋。從而，原告主張被告鼎義公司應於通知交屋後7日內完成修繕義務，已屬無憑，原告進而以如被告鼎義公司未於通知交屋後7日內完成修繕，反推被告鼎義公司所為之通知交屋不符合系爭契約第12條所訂標準，抑或主張須待系爭房屋驗收合格後始能通知交屋，均屬無據。
　㈢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要旨參照）。查，原告於本件起訴主張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遲延通知交屋之違約金，則原告對此權利要件事實應負舉證責任。原告固然主張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9月5日前通知原告交屋時，原告所買受之本建案房屋均在興建中，完全未達完工狀態，故被告鼎義公司該通知交屋不符系爭契約第12條之標準而應依該條約定給付違約金等語，惟綜觀系爭契約全部條款，均未載明被告鼎義公司必須本建案房屋處於何狀態下始能通知交屋，則原告所謂被告鼎義公司通知交屋時本建案房屋須已完工之標準為何，顯有疑義。而查，原告固有提出111年9月5日至同年月7日原告盧永宏所購A3房屋、原告陳靜妮所購B1房屋、原告楊慧蘭及張志維所購B6房屋、原告簡銘宏所購C6房屋、原告趙承之所購C1房屋、111年10月2日至同年月23日原告謝宗翰及賴秋鳳所購B7房屋之其中部分處所外觀及內裝照片，由該等照片可見有部分處所堆放施工器材、砂石、水泥等各項材料及工地辦公設備、鋼筋外露、樓梯扶手欄杆未安裝、與隔壁房屋連結牆面未封閉、地板未鋪設、電插座或開關未安裝、電線外露、門窗未安裝等情（本院卷一第73、121至130、173至180、225至230、405至410頁、卷二第89至149頁），然而亦可見該等房屋之主要結構、樓地板、隔間牆壁、多數門窗等主要設備均已施作完成，尚難僅憑原告所提出之前揭部分房屋外觀及內裝照片，逕認被告鼎義公司未依約就本建案系爭房屋施作完工。
　㈣原告固然提出前揭現場照片、系爭契約之廣告圖說及建材設備表（見本院卷三第83至91、143至149頁），據此主張原告鼎義公司於111年9月5日前通知交屋時，尚未完成廣告圖說及建材設備表所示之門窗設備、內牆、地坪、樓梯及扶手、廚房設備等物。惟查，系爭契約第12條並未就被告鼎義公司通知交屋設有全部設備均須完成之前提，業如前述，如僅以所通知交屋之該房屋內其中少數設備未施作完畢，遽認被告鼎義公司不得通知交屋，而於通知交屋前每日須按買方已繳房地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實有失衡平，本院認除有該房屋主建物或附屬建物本身尚未完工，或者其主要或多數設備均未施作或安裝等情形，否則難謂被告鼎義公司不得通知交屋。經查，綜觀原告所提出之現場照片，難認系爭房屋主建物或附屬建物本身尚未完工，亦無法具體特定未完全施作之設備項目、位置及數量，而依證人楊鎮豪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是被告鼎義公司工務部的主管，本建案於111年9月份第一週現場狀況已達可以驗交屋的情況，所以我就通知客服部同事即證人劉芷涵，請她通知住戶進行驗交屋，當時主建物及設備都完成了；雜物我們有在一兩天內清除掉，電線外露是收尾的問題，另扶手、木門扇未安裝、油漆未收邊、木地板未鋪設等是因為很多住戶已經約好後面他們自己的裝修工班，等驗交屋完成後就會進場，而這些都是屬於比較容易刮傷的建材，我們想說等住戶東西進來後，我們一併收尾，比較不會造成住戶後面還要請我們處理一次，隔戶牆未封閉是因為要把剩下的建材運出去，旁邊的磚塊就是要把這個洞封起來，我們會把建材集中到某一戶直接運下去，有動線安排的問題，當時應該是隔沒幾天就封掉了，收尾其實也很快，工地是瞬息萬變的，這週跟下週來看樣貌就差很多等語（本院卷三第99至101頁)，核與證人劉芷涵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第一次於111年9月7日至同年月13日有寄發通知單給本建案客戶，通知他們做驗屋及交屋，後續有持續跟客戶用電話連繫，客戶有反應一些缺失，我們持續有改善，第二次通知多數是在111年10月3日至同年月17日之間，C區的客戶有一些改善的工程，所以是於111年10月底至同年11月5日之間再次聯繫，我是接獲公司確定可以發通知告訴客戶現場可以先來驗屋，如果不滿意後續我們會進行修繕，我也會用電話跟LINE再聯繫本建案房屋買方客戶等語（本院卷三第115至116頁）相符；又依原告盧永宏、陳靜妮、簡銘宏、趙承之委託驗屋公司於111年10月30日、111年10月22日、111年11月14日、111年11月11日對A3、B1、C6、C1房屋驗屋之報告（本院卷一第533、535、543、547頁、本院卷二第277至323、357至593頁），固然均可見該等原告所購本建案各房屋記載門窗、地磚或牆面有刮傷、填縫、補土、上漆不全、髒污、電箱內蓋缺螺絲與標示不清、插座無漏電斷路裝置、櫥櫃開關不順、髒污、木地板未收邊、洩水坡度不足、地排落水片與水管錯位、異物殘留、外蓋鏽蝕、落水頭未安裝等瑕疵，但除此之外並無主要或多數設備未施作或未安裝之情形，核與證人楊鎮豪證述已於111年9月初通知交屋後數天內，對於前揭照片中所示之雜物堆置、電線外露、樓梯扶手及木門扇未安裝、油漆未收邊、木地板未鋪設、隔戶牆未封閉等問題均有改善之證詞相符，可徵前揭照片所示未完全施作之設備項目、位置及數量均非鉅，否則尚難於一個月左右之時間即原告盧永宏、陳靜妮、簡銘宏、趙承之委託驗屋公司於111年10月至11月間驗屋時完成施作。至該等設備於被告鼎義公司完成施作後有無瑕疵，係屬驗收時或被告鼎義公司通知交屋後，原告得否依約請求限期完成修繕、保留部分交屋款等問題，核與被告鼎義公司可否通知原告進行交屋，究屬二事。
　㈤另原告楊慧蘭及張志維、謝宗翰及賴秋鳳均未委託驗屋公司驗屋。惟查，就原告謝宗翰及賴秋鳳所購B7房屋部分，被告業已提出111年9月11日及同年月13日狗洞砌磚及打底粉光、111年10月16日及同年月17日抿石子施作、111年10月21日細清之收據或出工單（見本院卷二第183至187頁），可徵就B7房屋於原告謝宗翰及賴秋鳳所提出前揭照片中所示之缺失，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10月21日以前已補施作。而有關原告楊慧蘭及張志維所購B6房屋部分，證人楊鎮豪證稱：當時原告張志維有要求變更工程項目，亦即B6一樓後方與C3戶本來有做一道190公分的百歲磚砌磚牆，原告張志維說這部分希望可升級，把它整個封起來，完全隔絕，上面沒有相通的部分，並要求砌紅磚、泥作打底，再貼上外牆磚，跟其他戶的隔戶牆都不一樣，但我們尊重客戶的修改要求，還是同意這樣做，另外就送水機管線部分，其實我們都做好了，但原告張志維覺得不滿意，我們覺得是審美觀的問題，功能性沒有問題，但原告張志維希望調整成他想要的樣式就直接跟我們的水電師傅講，水電師傅改完後就跟我們買單了等語（本院卷三第103至104頁)，核與被告所提出被告鼎義公司人員與原告張志維於111年11月21日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僅見原告張志維表示：「這次我的有放最後用最高標準用嗎」，而未見原告張志維有催促被告鼎義公司人員儘速將B6房屋完工等情相符。參以原告楊慧蘭、張志維、謝宗翰、賴秋鳳除前揭照片以外，並未提出任何足以佐證其等所購B6、B7房屋於111年9月5日被告鼎義公司通知交屋時，房屋主建物、附屬建物本身未完工，抑或其主要或多數設備未施作安裝等情，尚難認被告鼎義公司不得於111年9月5日對原告楊慧蘭、張志維、謝宗翰、賴秋鳳通知交屋。
　㈥至原告簡銘宏、趙承之固然均主張：其等於111年9月5日至同年月8日至現場查看時，尚有梁柱結構問題須待技師會勘評估處理方式及有無安全性疑慮，可見被告鼎義公司當時無法交屋等語（本院卷二第71頁），並提出原告簡銘宏於111年9月9日致被告鼎義公司之信函、現場照片、被告鼎義公司回覆原告簡銘宏之函文（本院卷一第273頁、卷二第143、145至146頁）。惟查，上開信函中固然載有原告簡銘宏向被告鼎義公司表示C6房屋一樓至二樓之樓梯垂直淨空距離實測僅160公分不符合建築法規而要求被告鼎義公司改善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273頁)，然而此情縱然屬實，亦僅為原告簡銘宏、趙承之所購房屋有無瑕疵之問題，核與有無完工並無關聯。況且，系爭房屋由上揭原告簡銘宏所提供之現場照片或被告鼎義公司回函，僅見有樓梯照片及被告鼎義公司建議可如何切除樑面後補強結構等內容，但缺乏確認上開樓梯垂直淨空距離如何違反建築法規之量測等資料，而證人楊鎮豪於本院審理中證稱：C6、C1住戶即原告簡銘宏、趙承之於111年9月間至現場表示一樓上二樓的樓梯視野有壓迫感，請我們再問結構技師，原設計單位的結構技師經我們詢問後依照住戶意見有給修改方案，住戶也同意並請我們出具結構技師的安全證明後，我們就出具證明進行修改，這個變更是比較耗時間的等語（本院卷三第99、109頁)，自難單憑原告簡銘宏、趙承之所提供之上揭資料，逕認上開樓梯變更設計之原因係原設計違反建築法規。　
　㈦從而，本院認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9月5日前已對原告通知交屋，係於被告鼎義公司111年3月14日領得使用執照後6個月內為之，並未違反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之通知義務，則原告主張被告違反該項約定而依該項第4款請求給付違約金，自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4款、第7條約定、民法第272條第1項、第27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鼎義公司、冠聖公司連帶給付原告如附表二「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秉賢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張雅慧 
附表一：
		編號

		原告

		買受本建案標的及交易經過



		1

		盧永宏

		訴外人潘惠裕於110年9月19日與被告鼎義公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即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本建案編號A3房屋（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街00巷0號，下稱A3房屋）及坐落土地，嗣於111年5月4日與原告盧永宏簽訂不動產預定買賣權利讓渡書，將A3房地權利讓與原告盧永宏。



		2

		陳靜妮

		訴外人鄭俊庭與原告陳靜妮於110年9月7日與被告鼎義公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即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本建案編號B1房屋（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街00巷00弄00號，下稱B1房屋）及坐落土地，鄭俊庭嗣於111年4月27日與原告陳靜妮簽訂不動產預定買賣權利讓渡書，將B1房地權利讓與原告陳靜妮。 



		3、4

		楊慧蘭、張志維

		原告於109年9月6日與被告鼎義公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即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本建案編號B6房屋（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街00巷00弄0號，下稱B6房屋）及坐落土地。



		5、6

		謝宗翰、賴秋鳳

		原告於110年7月5日與被告鼎義公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即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本建案編號B7房屋（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街00巷00弄0號，下稱B7房屋）及坐落土地。



		7

		簡銘宏

		原告於110年1月16日與被告鼎義公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即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本建案編號C6房屋（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街00巷00弄00號，下稱C6房屋）及坐落土地。



		8

		趙承之

		原告於109年9月17日與被告鼎義公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即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本建案編號C1房屋（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街00巷00弄00號，下稱C1房屋）及坐落土地。







附表二：
		編號

		原告

		通知交屋日

		實際交屋日

		違約日數（自預定交屋日111年9月14日翌日起至實際交屋日）

		交屋前已繳房地價款

		請求金額（計算式：已繳房地價款×萬分之5×違約日數，元以下四捨五入）



		1

		盧永宏

		111年9月5日前

		111年12月7日

		84日

		1,890萬元

		79萬3,800元



		2

		陳靜妮

		111年9月5日前

		111年12月4日

		81日

		1758萬元

		71萬1,990元



		3、4

		楊慧蘭、張志維

		111年9月5日前

		112年1月4日

		112日(940萬元部分)；30日（700萬元部分)

		1,640萬元

		63萬1,400元



		5、6

		謝宗翰、賴秋鳳

		111年9月5日前

		111年12月13日

		90日

		1,510萬元

		67萬9,500元



		7

		簡銘宏

		111年9月5日前

		111年12月17日

		94日

		1,558萬元

		73萬2,260元



		8

		趙承之

		111年9月5日前

		111年12月15日

		92日

		1,520萬元

		69萬9,200元







附表三：
		編號

		原告

		本建案各戶之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均已於111年9月5日前完成，各戶驗屋後情形說明



		1

		盧永宏

		原告於初驗後僅於111年9月24日回覆未盡事項為建材堆放尚未清潔、電線未埋、電視牆位置移位、水泥地板未平整、木地板有高低差等問題，均非瑕疵或與交屋標準無關，此由被告於111年10月12日再次通知原告交屋，原告委託驗屋公司於111年10月30日A3驗屋之報告及照片亦可得知，可證A3房屋當時已達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所約定之交屋標準。



		2

		陳靜妮

		原告於初驗後回覆未盡事項，被告鼎義公司完成細部工項後，於111年10月15日再次通知交屋，原告委託驗屋公司於111年10月22日驗屋之報告所載B1房屋缺失僅有髒汙、標示不清等，則至遲於111年10月15日再次通知交屋前，B1房屋已達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所約定之交屋標準。



		3、4

		楊慧蘭、張志維

		原告於初驗後回覆未盡事項，惟原告多次要求變更工程，並要求提升設備或產品規格，嗣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11月4日再次通知交屋，原告於111年11月13日驗屋，可證B6房屋當時已達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所約定之交屋標準。又依系爭契約第10條所訂「因買方房屋變更工程，以致本戶房屋進度落後時，買方應以本戶賣方通知交屋日為準，不得以變更部分未完成拒絕交屋或要求賣方任何補償」之約定，原告不得向被告鼎義公司主張系爭契約第12條之違約金。



		5、6

		謝宗翰、賴秋鳳

		原告於初驗後回覆未盡事項僅材料堆放、未清潔、施工門未封閉等，均非不能居住使用B7房屋之點，且被告鼎義公司業於111年9月11、13日施工封閉施工門、於111年10月17日將抿石子施作完畢、於111年10月21日清潔完畢，而再次於111年10月15日通知原告驗屋及交屋，而原告於111年10月31日親自驗屋，可證B7房屋當時已達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所約定之交屋標準。



		7

		簡銘宏

		原告於初驗後回覆未盡事項，爾後兩造同意變更工程項目，修改1樓至2樓之樓梯高度，依系爭契約第10條約定，已不受原期限之拘束，而被告鼎義公司施作完畢後，於111年11月3日再次通知交屋，原告委託驗屋公司於111年11月14日驗屋，可證C6房屋當時已達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所約定之交屋標準。



		8

		趙承之

		原告於初驗後回覆未盡事項，惟該等事項均非不能居住使用之點，亦即原證8-4上方照片所示僅係材料堆放，業於111年10月25日完成清潔；原證8-4下方照片所示後院部分，業於111年9月26日澆灌水泥並粉光、111年10月4日貼磚；原證8-4背面上方照片所示一樓車庫於111年10月4日施工完畢；原證8-4背面下方照片所示客廳扶手於111年9月29日完工；原證8-4第3頁以後照片所示施工廢棄垃圾洞於111年10月3日封閉、牆壁施工洞（狗洞）於111年9月12日封閉、木地板於111年9月28日施工完畢、廚具於111年9月12日完工；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11月3日再次通知原告交屋，原告並於111年11月11日驗屋，可證C1房屋當時已達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所約定之交屋標準。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268號

原      告  盧永宏  

            陳靜妮  

            楊慧蘭  

            張志維  

            謝宗翰  



            賴秋鳳  





            簡銘宏  



            趙承之  









上 8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淳軒律師

被      告  鼎義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松駿  

被      告  冠聖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俊銘  



上 2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郭美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

    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所為訴

    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訴

    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

    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

    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

    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定有明文。經查，何岡諺、陳淑玲原對

    被告起訴請求遲延通知交屋之違約金，嗣何岡諺於民國112

    年7月12日具狀撤回起訴，經被告於本院113年1月10日言詞

    辯論期日表示同意，有何岡諺出具之民事撤回起訴狀、本院

    113年1月10日言詞辯論筆錄各1份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39

    、261頁）；而陳淑玲於113年7月29日具狀撤回起訴，經本

    院依職權通知被告，被告於收受本院通知函後未於10日內表

    示異議，視為同意撤回，有陳淑玲出具之民事撤回起訴狀、

    本院113年8月23日中院平民順112訴1268字第113001268號函

    暨送達證書各1份在卷可參（本院卷二第351至352、599、60

    1頁），揆諸首揭規定，均無不合，應予准許，而原告撤回

    對何岡諺、陳淑玲之訴，則使何岡諺、陳淑玲均脫離本件訴

    訟繫屬，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親自或經前手與被告鼎義開發建設有限公

    司（下稱鼎義公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房屋預定買賣

    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坐落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段1336-48、1333-50～65、1336-2、1336-

    9、1336-56～67地號等31筆土地之「樹與墅3」（下稱本建案

    ）房屋（以下合稱系爭房屋)及坐落土地，買受標的及交易

    經過如附表一所示，而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2、4款、

    第3項約定：「賣方應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買方進

    行交屋。於交屋時雙方應履行下列各項義務：…(二)賣方就

    契約約定之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應於交屋前完成修繕。…(

    四)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

    逾1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5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

    」、「買方應於收到交屋通知日起七日內配合辦理交屋手續

    ，賣方不負保管責任。但可歸責於賣方時，不在此限。」，

    可知本建案之通知交屋標準，乃限於賣方就房屋瑕疵或未盡

    事宜完成修繕而達7日內可完成交屋之狀態，賣方始能通知

    交屋，倘賣方單方通知交屋，卻仍有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而

    不能於交屋前完成修繕者，賣方即非依約通知交屋，買方自

    得依約請求遲延利息。被告鼎義公司經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

    局111年3月10日111中都使字第00354號核准，於111年3月14

    日取得本建案房屋使用執照，應於111年9月14日前履行通知

    交屋義務，詎被告鼎義公司雖於111年9月5日前通知原告交

    屋，惟原告至上開本建案現場查知系爭房屋均尚在興建中、

    四處堆滿施工器材、砂石、水泥、房屋樓梯扶手欄杆均未安

    裝、多處與隔壁房屋連結牆面未封閉、多處地板未鋪設等情

    ，顯然未達完工狀態，況且被告鼎義公司另於111年10月間

    又再次通知交屋，可見被告鼎義公司111年9月間所為之交屋

    通知並不符合系爭契約約定；又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10月

    間所為之通知實際上應為驗屋通知，並非交屋通知，被告鼎

    義公司分別遲至附表二所示實際交屋日始交付本建案房屋予

    原告，原告自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4款約定請求如附表二

    所示之遲延利息。又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本預售屋應

    辦理履約擔保，履約擔保依同業連帶擔保辦理：本公司（即

    被告鼎義公司）與依公司章程規定得對外保證之冠聖營造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冠聖公司）等相互連帶擔保，賣方未

    依約定完工或交屋者，買方可持本契約向上列公司請求完成

    本建案後交屋。」爰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4款、第7條

    約定、民法第272條第1項、第27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鼎

    義公司、冠聖公司就上開遲延利息負連帶給付之責。並聲明

    ：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如附表二「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

    額，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鼎義公司對於系爭房屋之交屋及驗屋是同一

    道程序，開始先交驗屋通知，被告認為沒有問題後，雙方合

    意的情況下就可以進行實際的交屋，而被告鼎義公司於111

    年9月5日通知交屋進行初驗後，於111年10月15日至31日陸

    續再次通知交屋及驗屋，是被告鼎義公司已合法完成交屋通

    知。有關系爭契約第12條約定之交屋標準，依系爭契約第13

    條第1項所訂：「賣方依約完成本戶一切主建物、附屬建物

    之設備及領得使用執照並接通自來水、電力、於有天然瓦斯

    地區並應達成瓦斯配管之可接通狀態及完成契約、廣告圖說

    所示之設施後，應通知買方進行驗收手續」之約定，可知被

    告鼎義公司履行該約定後即可通知交屋，原告即有驗收並配

    合交屋之義務，不得因其主觀上認為房屋不夠完美而拖延或

    拒絕交屋，而本建案系爭房屋之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均

    已於111年9月5日前完成，詳細情形如附表三所示，則原告

    經被告鼎義公司通知交屋初驗後，以尚有未盡事項為由拒絕

    交屋，顯然違反系爭契約第13條之約定，自不得依系爭契約

    第12條請求遲延利息；何況被告取得本建案房屋使用執照後

    ，適逢新冠肺炎疫情大爆發，因居家隔離與檢疫政策，被告

    難有工人配合進行施工，此由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因此公

    告展延109年1月23日至111年12月31日期間領得建造、雜項

    執照之建築期限即可得知，被告鼎義公司並因此追加上千萬

    之工程款，故縱認被告鼎義公司有遲延通知交屋，亦屬不可

    抗力而非可歸責於被告鼎義公司之事由所致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有關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3月14日取得本建案房屋使用執照

    ，應於111年9月14日前履行通知交屋義務，而被告鼎義公司

    於111年9月5日前通知原告交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

    本院卷二第65、162、204、259頁)。惟原告主張：被告鼎義

    公司於111年9月5日前通知原告交屋時，原告所買受之本建

    案房屋均在興建中，完全未達完工狀態，且參照系爭契約第

    12條第2、3項所訂「賣方就契約約定之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

    ，應於交屋前完成修繕。」、「買方應於收到交屋通知日起

    七日內配合辦理交屋手續，賣方不負保管責任。但可歸責於

    賣方時，不在此限。」之約定，可知該條約定所稱「通知交

    屋」限於本建案房屋已達7日內可得完成交屋之狀態，即被

    告應就本建案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於交屋前完成修繕，否

    則此通知交屋不能認合於系爭契約第12條所定之「通知交屋

    」；被告鼎義公司於進行驗收手續後，應將查驗之房屋瑕疵

    或未盡事宜修繕完畢，方可通知交屋等語（本院卷二第65頁

    ），則為被告否認。

　㈡經查，依系爭契約第12條各項及各款約定內容（見本院卷一

    第44至45頁）以觀，兩造約定「收到交屋通知日起7日內負

    有相關義務者」係買方即本件原告，亦即原告應於收到交屋

    通知日起7日內配合辦理交屋手續，至針對該條第1項第2款

    所訂賣方即被告鼎義公司之完成修繕義務，僅訂定賣方應於

    「交屋前」完成修繕，而未如該條他項或他款訂有「領得使

    用執照六個月內」或「收到交屋通知日起7日內」等具體履

    行期限，實難認系爭契約限定被告鼎義公司須於通知交屋後

    7日內完成修繕；而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但書約定，如被

    告鼎義公司有可歸責事由，例如未於交屋前就系爭契約約定

    之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完成修繕，縱使原告於收到交屋通知

    日起7日內未配合辦理交屋手續，被告鼎義公司對於系爭房

    屋仍有保管責任，並未失衡平。再查，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

    1項至第3項約定，被告鼎義公司「通知原告進行交屋」後，

    原告尚有「應繳清所有之應付未付款（含交屋款)及完成一

    切交屋手續」、「收到交屋通知日起7日內配合辦理交屋手

    續」等義務，而被告鼎義公司則有「應就契約約定之房屋瑕

    疵或未盡事宜於交屋前完成修繕」、「於原告辦妥交屋手續

    後，將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房屋保固服務紀錄卡、使用維

    護手冊、規約草約、使用執照或使用執照影本及賣方代繳稅

    費之收據交付買方，並發放遷入證明書，俾憑換取鑰匙」等

    義務，待兩造均完成上述義務後，始完成「交屋」，顯見「

    通知交屋」非等同於「交屋」，而通知交屋後何時完成交屋

    ，端視兩造是否履行相關義務而定，則原告主張以被告鼎義

    公司「實際交屋日」作為系爭契約第12條所訂「通知交屋」

    違約日數之計算標準，顯屬可議。另由系爭契約之體系以觀

    ，兩造就系爭房屋之「通知交屋期限」、「驗收」分別於系

    爭契約第12條、第13條各有明文（見本院卷一第44至45頁）

    ，係屬不同之程序，但並未約定二者之先後關係，亦未約定

    不得同時進行「驗收」及「交屋」手續；又依系爭契約第13

    條第1、2項約定：「賣方（即被告鼎義公司)依約完成本戶

    一切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及領得使用執照並接通自來水

    、電力、於有天然瓦斯地區並應達成瓦斯配管之可接通狀態

    及完成契約、廣告圖說所示之設施後，應通知買方（即原告

    )進行驗收手續。」、「雙方驗收時，買方應提供驗收單，

    如發現房屋有瑕疵，應載明於驗收單上，由賣方限期完成修

    繕，買方並有權於自備款部分保留新臺幣（下同)10萬元作

    為交屋保留款，於完成修繕並經雙方複驗合格後支付。」（

    見本院卷一第45頁），均無與「通知交屋」有關之內容；參

    以預售屋驗收合格與否涉及原因多端，如謂預售屋出賣人應

    於建案房屋驗收合格後始能通知交屋，非必然符合買方或賣

    方之利益，亦將造成買賣雙方均承擔無法預期之風險，足徵

    無論系爭房屋有無瑕疵，均屬驗收時或被告鼎義公司通知交

    屋後，原告得否依約請求限期完成修繕、保留部分交屋款等

    問題，惟與被告鼎義公司可否通知原告進行交屋乙事顯無關

    聯，更難認必待系爭房屋驗收合格後始能通知交屋。從而，

    原告主張被告鼎義公司應於通知交屋後7日內完成修繕義務

    ，已屬無憑，原告進而以如被告鼎義公司未於通知交屋後7

    日內完成修繕，反推被告鼎義公司所為之通知交屋不符合系

    爭契約第12條所訂標準，抑或主張須待系爭房屋驗收合格後

    始能通知交屋，均屬無據。

　㈢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

    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

    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

    ，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

    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要旨參照）。查，原告於本件起

    訴主張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連帶給

    付遲延通知交屋之違約金，則原告對此權利要件事實應負舉

    證責任。原告固然主張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9月5日前通知

    原告交屋時，原告所買受之本建案房屋均在興建中，完全未

    達完工狀態，故被告鼎義公司該通知交屋不符系爭契約第12

    條之標準而應依該條約定給付違約金等語，惟綜觀系爭契約

    全部條款，均未載明被告鼎義公司必須本建案房屋處於何狀

    態下始能通知交屋，則原告所謂被告鼎義公司通知交屋時本

    建案房屋須已完工之標準為何，顯有疑義。而查，原告固有

    提出111年9月5日至同年月7日原告盧永宏所購A3房屋、原告

    陳靜妮所購B1房屋、原告楊慧蘭及張志維所購B6房屋、原告

    簡銘宏所購C6房屋、原告趙承之所購C1房屋、111年10月2日

    至同年月23日原告謝宗翰及賴秋鳳所購B7房屋之其中部分處

    所外觀及內裝照片，由該等照片可見有部分處所堆放施工器

    材、砂石、水泥等各項材料及工地辦公設備、鋼筋外露、樓

    梯扶手欄杆未安裝、與隔壁房屋連結牆面未封閉、地板未鋪

    設、電插座或開關未安裝、電線外露、門窗未安裝等情（本

    院卷一第73、121至130、173至180、225至230、405至410頁

    、卷二第89至149頁），然而亦可見該等房屋之主要結構、

    樓地板、隔間牆壁、多數門窗等主要設備均已施作完成，尚

    難僅憑原告所提出之前揭部分房屋外觀及內裝照片，逕認被

    告鼎義公司未依約就本建案系爭房屋施作完工。

　㈣原告固然提出前揭現場照片、系爭契約之廣告圖說及建材設

    備表（見本院卷三第83至91、143至149頁），據此主張原告

    鼎義公司於111年9月5日前通知交屋時，尚未完成廣告圖說

    及建材設備表所示之門窗設備、內牆、地坪、樓梯及扶手、

    廚房設備等物。惟查，系爭契約第12條並未就被告鼎義公司

    通知交屋設有全部設備均須完成之前提，業如前述，如僅以

    所通知交屋之該房屋內其中少數設備未施作完畢，遽認被告

    鼎義公司不得通知交屋，而於通知交屋前每日須按買方已繳

    房地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實有失衡平，本院認

    除有該房屋主建物或附屬建物本身尚未完工，或者其主要或

    多數設備均未施作或安裝等情形，否則難謂被告鼎義公司不

    得通知交屋。經查，綜觀原告所提出之現場照片，難認系爭

    房屋主建物或附屬建物本身尚未完工，亦無法具體特定未完

    全施作之設備項目、位置及數量，而依證人楊鎮豪於本院審

    理中證稱：我是被告鼎義公司工務部的主管，本建案於111

    年9月份第一週現場狀況已達可以驗交屋的情況，所以我就

    通知客服部同事即證人劉芷涵，請她通知住戶進行驗交屋，

    當時主建物及設備都完成了；雜物我們有在一兩天內清除掉

    ，電線外露是收尾的問題，另扶手、木門扇未安裝、油漆未

    收邊、木地板未鋪設等是因為很多住戶已經約好後面他們自

    己的裝修工班，等驗交屋完成後就會進場，而這些都是屬於

    比較容易刮傷的建材，我們想說等住戶東西進來後，我們一

    併收尾，比較不會造成住戶後面還要請我們處理一次，隔戶

    牆未封閉是因為要把剩下的建材運出去，旁邊的磚塊就是要

    把這個洞封起來，我們會把建材集中到某一戶直接運下去，

    有動線安排的問題，當時應該是隔沒幾天就封掉了，收尾其

    實也很快，工地是瞬息萬變的，這週跟下週來看樣貌就差很

    多等語（本院卷三第99至101頁)，核與證人劉芷涵於本院審

    理中證稱：我第一次於111年9月7日至同年月13日有寄發通

    知單給本建案客戶，通知他們做驗屋及交屋，後續有持續跟

    客戶用電話連繫，客戶有反應一些缺失，我們持續有改善，

    第二次通知多數是在111年10月3日至同年月17日之間，C區

    的客戶有一些改善的工程，所以是於111年10月底至同年11

    月5日之間再次聯繫，我是接獲公司確定可以發通知告訴客

    戶現場可以先來驗屋，如果不滿意後續我們會進行修繕，我

    也會用電話跟LINE再聯繫本建案房屋買方客戶等語（本院卷

    三第115至116頁）相符；又依原告盧永宏、陳靜妮、簡銘宏

    、趙承之委託驗屋公司於111年10月30日、111年10月22日、

    111年11月14日、111年11月11日對A3、B1、C6、C1房屋驗屋

    之報告（本院卷一第533、535、543、547頁、本院卷二第27

    7至323、357至593頁），固然均可見該等原告所購本建案各

    房屋記載門窗、地磚或牆面有刮傷、填縫、補土、上漆不全

    、髒污、電箱內蓋缺螺絲與標示不清、插座無漏電斷路裝置

    、櫥櫃開關不順、髒污、木地板未收邊、洩水坡度不足、地

    排落水片與水管錯位、異物殘留、外蓋鏽蝕、落水頭未安裝

    等瑕疵，但除此之外並無主要或多數設備未施作或未安裝之

    情形，核與證人楊鎮豪證述已於111年9月初通知交屋後數天

    內，對於前揭照片中所示之雜物堆置、電線外露、樓梯扶手

    及木門扇未安裝、油漆未收邊、木地板未鋪設、隔戶牆未封

    閉等問題均有改善之證詞相符，可徵前揭照片所示未完全施

    作之設備項目、位置及數量均非鉅，否則尚難於一個月左右

    之時間即原告盧永宏、陳靜妮、簡銘宏、趙承之委託驗屋公

    司於111年10月至11月間驗屋時完成施作。至該等設備於被

    告鼎義公司完成施作後有無瑕疵，係屬驗收時或被告鼎義公

    司通知交屋後，原告得否依約請求限期完成修繕、保留部分

    交屋款等問題，核與被告鼎義公司可否通知原告進行交屋，

    究屬二事。

　㈤另原告楊慧蘭及張志維、謝宗翰及賴秋鳳均未委託驗屋公司

    驗屋。惟查，就原告謝宗翰及賴秋鳳所購B7房屋部分，被告

    業已提出111年9月11日及同年月13日狗洞砌磚及打底粉光、

    111年10月16日及同年月17日抿石子施作、111年10月21日細

    清之收據或出工單（見本院卷二第183至187頁），可徵就B7

    房屋於原告謝宗翰及賴秋鳳所提出前揭照片中所示之缺失，

    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10月21日以前已補施作。而有關原告

    楊慧蘭及張志維所購B6房屋部分，證人楊鎮豪證稱：當時原

    告張志維有要求變更工程項目，亦即B6一樓後方與C3戶本來

    有做一道190公分的百歲磚砌磚牆，原告張志維說這部分希

    望可升級，把它整個封起來，完全隔絕，上面沒有相通的部

    分，並要求砌紅磚、泥作打底，再貼上外牆磚，跟其他戶的

    隔戶牆都不一樣，但我們尊重客戶的修改要求，還是同意這

    樣做，另外就送水機管線部分，其實我們都做好了，但原告

    張志維覺得不滿意，我們覺得是審美觀的問題，功能性沒有

    問題，但原告張志維希望調整成他想要的樣式就直接跟我們

    的水電師傅講，水電師傅改完後就跟我們買單了等語（本院

    卷三第103至104頁)，核與被告所提出被告鼎義公司人員與

    原告張志維於111年11月21日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僅見原

    告張志維表示：「這次我的有放最後用最高標準用嗎」，而

    未見原告張志維有催促被告鼎義公司人員儘速將B6房屋完工

    等情相符。參以原告楊慧蘭、張志維、謝宗翰、賴秋鳳除前

    揭照片以外，並未提出任何足以佐證其等所購B6、B7房屋於

    111年9月5日被告鼎義公司通知交屋時，房屋主建物、附屬

    建物本身未完工，抑或其主要或多數設備未施作安裝等情，

    尚難認被告鼎義公司不得於111年9月5日對原告楊慧蘭、張

    志維、謝宗翰、賴秋鳳通知交屋。

　㈥至原告簡銘宏、趙承之固然均主張：其等於111年9月5日至同

    年月8日至現場查看時，尚有梁柱結構問題須待技師會勘評

    估處理方式及有無安全性疑慮，可見被告鼎義公司當時無法

    交屋等語（本院卷二第71頁），並提出原告簡銘宏於111年9

    月9日致被告鼎義公司之信函、現場照片、被告鼎義公司回

    覆原告簡銘宏之函文（本院卷一第273頁、卷二第143、145

    至146頁）。惟查，上開信函中固然載有原告簡銘宏向被告

    鼎義公司表示C6房屋一樓至二樓之樓梯垂直淨空距離實測僅

    160公分不符合建築法規而要求被告鼎義公司改善等內容（

    見本院卷一第273頁)，然而此情縱然屬實，亦僅為原告簡銘

    宏、趙承之所購房屋有無瑕疵之問題，核與有無完工並無關

    聯。況且，系爭房屋由上揭原告簡銘宏所提供之現場照片或

    被告鼎義公司回函，僅見有樓梯照片及被告鼎義公司建議可

    如何切除樑面後補強結構等內容，但缺乏確認上開樓梯垂直

    淨空距離如何違反建築法規之量測等資料，而證人楊鎮豪於

    本院審理中證稱：C6、C1住戶即原告簡銘宏、趙承之於111

    年9月間至現場表示一樓上二樓的樓梯視野有壓迫感，請我

    們再問結構技師，原設計單位的結構技師經我們詢問後依照

    住戶意見有給修改方案，住戶也同意並請我們出具結構技師

    的安全證明後，我們就出具證明進行修改，這個變更是比較

    耗時間的等語（本院卷三第99、109頁)，自難單憑原告簡銘

    宏、趙承之所提供之上揭資料，逕認上開樓梯變更設計之原

    因係原設計違反建築法規。　

　㈦從而，本院認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9月5日前已對原告通知交

    屋，係於被告鼎義公司111年3月14日領得使用執照後6個月

    內為之，並未違反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之通知義務，則原

    告主張被告違反該項約定而依該項第4款請求給付違約金，

    自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4款、第7條約定

    、民法第272條第1項、第27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鼎義公

    司、冠聖公司連帶給付原告如附表二「請求金額」欄所示之

    金額，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

    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

    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

    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秉賢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張雅慧 

附表一：

編號 原告 買受本建案標的及交易經過 1 盧永宏 訴外人潘惠裕於110年9月19日與被告鼎義公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即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本建案編號A3房屋（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街00巷0號，下稱A3房屋）及坐落土地，嗣於111年5月4日與原告盧永宏簽訂不動產預定買賣權利讓渡書，將A3房地權利讓與原告盧永宏。 2 陳靜妮 訴外人鄭俊庭與原告陳靜妮於110年9月7日與被告鼎義公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即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本建案編號B1房屋（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街00巷00弄00號，下稱B1房屋）及坐落土地，鄭俊庭嗣於111年4月27日與原告陳靜妮簽訂不動產預定買賣權利讓渡書，將B1房地權利讓與原告陳靜妮。  3、4 楊慧蘭、張志維 原告於109年9月6日與被告鼎義公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即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本建案編號B6房屋（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街00巷00弄0號，下稱B6房屋）及坐落土地。 5、6 謝宗翰、賴秋鳳 原告於110年7月5日與被告鼎義公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即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本建案編號B7房屋（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街00巷00弄0號，下稱B7房屋）及坐落土地。 7 簡銘宏 原告於110年1月16日與被告鼎義公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即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本建案編號C6房屋（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街00巷00弄00號，下稱C6房屋）及坐落土地。 8 趙承之 原告於109年9月17日與被告鼎義公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即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本建案編號C1房屋（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街00巷00弄00號，下稱C1房屋）及坐落土地。 

附表二：

編號 原告 通知交屋日 實際交屋日 違約日數（自預定交屋日111年9月14日翌日起至實際交屋日） 交屋前已繳房地價款 請求金額（計算式：已繳房地價款×萬分之5×違約日數，元以下四捨五入） 1 盧永宏 111年9月5日前 111年12月7日 84日 1,890萬元 79萬3,800元 2 陳靜妮 111年9月5日前 111年12月4日 81日 1758萬元 71萬1,990元 3、4 楊慧蘭、張志維 111年9月5日前 112年1月4日 112日(940萬元部分)；30日（700萬元部分) 1,640萬元 63萬1,400元 5、6 謝宗翰、賴秋鳳 111年9月5日前 111年12月13日 90日 1,510萬元 67萬9,500元 7 簡銘宏 111年9月5日前 111年12月17日 94日 1,558萬元 73萬2,260元 8 趙承之 111年9月5日前 111年12月15日 92日 1,520萬元 69萬9,200元 

附表三：

編號 原告 本建案各戶之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均已於111年9月5日前完成，各戶驗屋後情形說明 1 盧永宏 原告於初驗後僅於111年9月24日回覆未盡事項為建材堆放尚未清潔、電線未埋、電視牆位置移位、水泥地板未平整、木地板有高低差等問題，均非瑕疵或與交屋標準無關，此由被告於111年10月12日再次通知原告交屋，原告委託驗屋公司於111年10月30日A3驗屋之報告及照片亦可得知，可證A3房屋當時已達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所約定之交屋標準。 2 陳靜妮 原告於初驗後回覆未盡事項，被告鼎義公司完成細部工項後，於111年10月15日再次通知交屋，原告委託驗屋公司於111年10月22日驗屋之報告所載B1房屋缺失僅有髒汙、標示不清等，則至遲於111年10月15日再次通知交屋前，B1房屋已達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所約定之交屋標準。 3、4 楊慧蘭、張志維 原告於初驗後回覆未盡事項，惟原告多次要求變更工程，並要求提升設備或產品規格，嗣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11月4日再次通知交屋，原告於111年11月13日驗屋，可證B6房屋當時已達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所約定之交屋標準。又依系爭契約第10條所訂「因買方房屋變更工程，以致本戶房屋進度落後時，買方應以本戶賣方通知交屋日為準，不得以變更部分未完成拒絕交屋或要求賣方任何補償」之約定，原告不得向被告鼎義公司主張系爭契約第12條之違約金。 5、6 謝宗翰、賴秋鳳 原告於初驗後回覆未盡事項僅材料堆放、未清潔、施工門未封閉等，均非不能居住使用B7房屋之點，且被告鼎義公司業於111年9月11、13日施工封閉施工門、於111年10月17日將抿石子施作完畢、於111年10月21日清潔完畢，而再次於111年10月15日通知原告驗屋及交屋，而原告於111年10月31日親自驗屋，可證B7房屋當時已達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所約定之交屋標準。 7 簡銘宏 原告於初驗後回覆未盡事項，爾後兩造同意變更工程項目，修改1樓至2樓之樓梯高度，依系爭契約第10條約定，已不受原期限之拘束，而被告鼎義公司施作完畢後，於111年11月3日再次通知交屋，原告委託驗屋公司於111年11月14日驗屋，可證C6房屋當時已達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所約定之交屋標準。 8 趙承之 原告於初驗後回覆未盡事項，惟該等事項均非不能居住使用之點，亦即原證8-4上方照片所示僅係材料堆放，業於111年10月25日完成清潔；原證8-4下方照片所示後院部分，業於111年9月26日澆灌水泥並粉光、111年10月4日貼磚；原證8-4背面上方照片所示一樓車庫於111年10月4日施工完畢；原證8-4背面下方照片所示客廳扶手於111年9月29日完工；原證8-4第3頁以後照片所示施工廢棄垃圾洞於111年10月3日封閉、牆壁施工洞（狗洞）於111年9月12日封閉、木地板於111年9月28日施工完畢、廚具於111年9月12日完工；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11月3日再次通知原告交屋，原告並於111年11月11日驗屋，可證C1房屋當時已達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所約定之交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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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8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淳軒律師
被      告  鼎義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松駿  
被      告  冠聖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俊銘  


上 2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郭美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所為訴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定有明文。經查，何岡諺、陳淑玲原對被告起訴請求遲延通知交屋之違約金，嗣何岡諺於民國112年7月12日具狀撤回起訴，經被告於本院113年1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表示同意，有何岡諺出具之民事撤回起訴狀、本院113年1月10日言詞辯論筆錄各1份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39、261頁）；而陳淑玲於113年7月29日具狀撤回起訴，經本院依職權通知被告，被告於收受本院通知函後未於10日內表示異議，視為同意撤回，有陳淑玲出具之民事撤回起訴狀、本院113年8月23日中院平民順112訴1268字第113001268號函暨送達證書各1份在卷可參（本院卷二第351至352、599、601頁），揆諸首揭規定，均無不合，應予准許，而原告撤回對何岡諺、陳淑玲之訴，則使何岡諺、陳淑玲均脫離本件訴訟繫屬，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親自或經前手與被告鼎義開發建設有限公司（下稱鼎義公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坐落臺中市大雅區上楓段1336-48、1333-50～65、1336-2、1336-9、1336-56～67地號等31筆土地之「樹與墅3」（下稱本建案）房屋（以下合稱系爭房屋)及坐落土地，買受標的及交易經過如附表一所示，而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2、4款、第3項約定：「賣方應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於交屋時雙方應履行下列各項義務：…(二)賣方就契約約定之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應於交屋前完成修繕。…(四)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5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買方應於收到交屋通知日起七日內配合辦理交屋手續，賣方不負保管責任。但可歸責於賣方時，不在此限。」，可知本建案之通知交屋標準，乃限於賣方就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完成修繕而達7日內可完成交屋之狀態，賣方始能通知交屋，倘賣方單方通知交屋，卻仍有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而不能於交屋前完成修繕者，賣方即非依約通知交屋，買方自得依約請求遲延利息。被告鼎義公司經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1年3月10日111中都使字第00354號核准，於111年3月14日取得本建案房屋使用執照，應於111年9月14日前履行通知交屋義務，詎被告鼎義公司雖於111年9月5日前通知原告交屋，惟原告至上開本建案現場查知系爭房屋均尚在興建中、四處堆滿施工器材、砂石、水泥、房屋樓梯扶手欄杆均未安裝、多處與隔壁房屋連結牆面未封閉、多處地板未鋪設等情，顯然未達完工狀態，況且被告鼎義公司另於111年10月間又再次通知交屋，可見被告鼎義公司111年9月間所為之交屋通知並不符合系爭契約約定；又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10月間所為之通知實際上應為驗屋通知，並非交屋通知，被告鼎義公司分別遲至附表二所示實際交屋日始交付本建案房屋予原告，原告自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4款約定請求如附表二所示之遲延利息。又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本預售屋應辦理履約擔保，履約擔保依同業連帶擔保辦理：本公司（即被告鼎義公司）與依公司章程規定得對外保證之冠聖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冠聖公司）等相互連帶擔保，賣方未依約定完工或交屋者，買方可持本契約向上列公司請求完成本建案後交屋。」爰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4款、第7條約定、民法第272條第1項、第27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鼎義公司、冠聖公司就上開遲延利息負連帶給付之責。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如附表二「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鼎義公司對於系爭房屋之交屋及驗屋是同一道程序，開始先交驗屋通知，被告認為沒有問題後，雙方合意的情況下就可以進行實際的交屋，而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9月5日通知交屋進行初驗後，於111年10月15日至31日陸續再次通知交屋及驗屋，是被告鼎義公司已合法完成交屋通知。有關系爭契約第12條約定之交屋標準，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所訂：「賣方依約完成本戶一切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及領得使用執照並接通自來水、電力、於有天然瓦斯地區並應達成瓦斯配管之可接通狀態及完成契約、廣告圖說所示之設施後，應通知買方進行驗收手續」之約定，可知被告鼎義公司履行該約定後即可通知交屋，原告即有驗收並配合交屋之義務，不得因其主觀上認為房屋不夠完美而拖延或拒絕交屋，而本建案系爭房屋之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均已於111年9月5日前完成，詳細情形如附表三所示，則原告經被告鼎義公司通知交屋初驗後，以尚有未盡事項為由拒絕交屋，顯然違反系爭契約第13條之約定，自不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請求遲延利息；何況被告取得本建案房屋使用執照後，適逢新冠肺炎疫情大爆發，因居家隔離與檢疫政策，被告難有工人配合進行施工，此由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因此公告展延109年1月23日至111年12月31日期間領得建造、雜項執照之建築期限即可得知，被告鼎義公司並因此追加上千萬之工程款，故縱認被告鼎義公司有遲延通知交屋，亦屬不可抗力而非可歸責於被告鼎義公司之事由所致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有關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3月14日取得本建案房屋使用執照，應於111年9月14日前履行通知交屋義務，而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9月5日前通知原告交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65、162、204、259頁)。惟原告主張：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9月5日前通知原告交屋時，原告所買受之本建案房屋均在興建中，完全未達完工狀態，且參照系爭契約第12條第2、3項所訂「賣方就契約約定之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應於交屋前完成修繕。」、「買方應於收到交屋通知日起七日內配合辦理交屋手續，賣方不負保管責任。但可歸責於賣方時，不在此限。」之約定，可知該條約定所稱「通知交屋」限於本建案房屋已達7日內可得完成交屋之狀態，即被告應就本建案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於交屋前完成修繕，否則此通知交屋不能認合於系爭契約第12條所定之「通知交屋」；被告鼎義公司於進行驗收手續後，應將查驗之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修繕完畢，方可通知交屋等語（本院卷二第65頁），則為被告否認。
　㈡經查，依系爭契約第12條各項及各款約定內容（見本院卷一第44至45頁）以觀，兩造約定「收到交屋通知日起7日內負有相關義務者」係買方即本件原告，亦即原告應於收到交屋通知日起7日內配合辦理交屋手續，至針對該條第1項第2款所訂賣方即被告鼎義公司之完成修繕義務，僅訂定賣方應於「交屋前」完成修繕，而未如該條他項或他款訂有「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或「收到交屋通知日起7日內」等具體履行期限，實難認系爭契約限定被告鼎義公司須於通知交屋後7日內完成修繕；而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但書約定，如被告鼎義公司有可歸責事由，例如未於交屋前就系爭契約約定之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完成修繕，縱使原告於收到交屋通知日起7日內未配合辦理交屋手續，被告鼎義公司對於系爭房屋仍有保管責任，並未失衡平。再查，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至第3項約定，被告鼎義公司「通知原告進行交屋」後，原告尚有「應繳清所有之應付未付款（含交屋款)及完成一切交屋手續」、「收到交屋通知日起7日內配合辦理交屋手續」等義務，而被告鼎義公司則有「應就契約約定之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於交屋前完成修繕」、「於原告辦妥交屋手續後，將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房屋保固服務紀錄卡、使用維護手冊、規約草約、使用執照或使用執照影本及賣方代繳稅費之收據交付買方，並發放遷入證明書，俾憑換取鑰匙」等義務，待兩造均完成上述義務後，始完成「交屋」，顯見「通知交屋」非等同於「交屋」，而通知交屋後何時完成交屋，端視兩造是否履行相關義務而定，則原告主張以被告鼎義公司「實際交屋日」作為系爭契約第12條所訂「通知交屋」違約日數之計算標準，顯屬可議。另由系爭契約之體系以觀，兩造就系爭房屋之「通知交屋期限」、「驗收」分別於系爭契約第12條、第13條各有明文（見本院卷一第44至45頁），係屬不同之程序，但並未約定二者之先後關係，亦未約定不得同時進行「驗收」及「交屋」手續；又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2項約定：「賣方（即被告鼎義公司)依約完成本戶一切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及領得使用執照並接通自來水、電力、於有天然瓦斯地區並應達成瓦斯配管之可接通狀態及完成契約、廣告圖說所示之設施後，應通知買方（即原告)進行驗收手續。」、「雙方驗收時，買方應提供驗收單，如發現房屋有瑕疵，應載明於驗收單上，由賣方限期完成修繕，買方並有權於自備款部分保留新臺幣（下同)10萬元作為交屋保留款，於完成修繕並經雙方複驗合格後支付。」（見本院卷一第45頁），均無與「通知交屋」有關之內容；參以預售屋驗收合格與否涉及原因多端，如謂預售屋出賣人應於建案房屋驗收合格後始能通知交屋，非必然符合買方或賣方之利益，亦將造成買賣雙方均承擔無法預期之風險，足徵無論系爭房屋有無瑕疵，均屬驗收時或被告鼎義公司通知交屋後，原告得否依約請求限期完成修繕、保留部分交屋款等問題，惟與被告鼎義公司可否通知原告進行交屋乙事顯無關聯，更難認必待系爭房屋驗收合格後始能通知交屋。從而，原告主張被告鼎義公司應於通知交屋後7日內完成修繕義務，已屬無憑，原告進而以如被告鼎義公司未於通知交屋後7日內完成修繕，反推被告鼎義公司所為之通知交屋不符合系爭契約第12條所訂標準，抑或主張須待系爭房屋驗收合格後始能通知交屋，均屬無據。
　㈢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要旨參照）。查，原告於本件起訴主張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遲延通知交屋之違約金，則原告對此權利要件事實應負舉證責任。原告固然主張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9月5日前通知原告交屋時，原告所買受之本建案房屋均在興建中，完全未達完工狀態，故被告鼎義公司該通知交屋不符系爭契約第12條之標準而應依該條約定給付違約金等語，惟綜觀系爭契約全部條款，均未載明被告鼎義公司必須本建案房屋處於何狀態下始能通知交屋，則原告所謂被告鼎義公司通知交屋時本建案房屋須已完工之標準為何，顯有疑義。而查，原告固有提出111年9月5日至同年月7日原告盧永宏所購A3房屋、原告陳靜妮所購B1房屋、原告楊慧蘭及張志維所購B6房屋、原告簡銘宏所購C6房屋、原告趙承之所購C1房屋、111年10月2日至同年月23日原告謝宗翰及賴秋鳳所購B7房屋之其中部分處所外觀及內裝照片，由該等照片可見有部分處所堆放施工器材、砂石、水泥等各項材料及工地辦公設備、鋼筋外露、樓梯扶手欄杆未安裝、與隔壁房屋連結牆面未封閉、地板未鋪設、電插座或開關未安裝、電線外露、門窗未安裝等情（本院卷一第73、121至130、173至180、225至230、405至410頁、卷二第89至149頁），然而亦可見該等房屋之主要結構、樓地板、隔間牆壁、多數門窗等主要設備均已施作完成，尚難僅憑原告所提出之前揭部分房屋外觀及內裝照片，逕認被告鼎義公司未依約就本建案系爭房屋施作完工。
　㈣原告固然提出前揭現場照片、系爭契約之廣告圖說及建材設備表（見本院卷三第83至91、143至149頁），據此主張原告鼎義公司於111年9月5日前通知交屋時，尚未完成廣告圖說及建材設備表所示之門窗設備、內牆、地坪、樓梯及扶手、廚房設備等物。惟查，系爭契約第12條並未就被告鼎義公司通知交屋設有全部設備均須完成之前提，業如前述，如僅以所通知交屋之該房屋內其中少數設備未施作完畢，遽認被告鼎義公司不得通知交屋，而於通知交屋前每日須按買方已繳房地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實有失衡平，本院認除有該房屋主建物或附屬建物本身尚未完工，或者其主要或多數設備均未施作或安裝等情形，否則難謂被告鼎義公司不得通知交屋。經查，綜觀原告所提出之現場照片，難認系爭房屋主建物或附屬建物本身尚未完工，亦無法具體特定未完全施作之設備項目、位置及數量，而依證人楊鎮豪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是被告鼎義公司工務部的主管，本建案於111年9月份第一週現場狀況已達可以驗交屋的情況，所以我就通知客服部同事即證人劉芷涵，請她通知住戶進行驗交屋，當時主建物及設備都完成了；雜物我們有在一兩天內清除掉，電線外露是收尾的問題，另扶手、木門扇未安裝、油漆未收邊、木地板未鋪設等是因為很多住戶已經約好後面他們自己的裝修工班，等驗交屋完成後就會進場，而這些都是屬於比較容易刮傷的建材，我們想說等住戶東西進來後，我們一併收尾，比較不會造成住戶後面還要請我們處理一次，隔戶牆未封閉是因為要把剩下的建材運出去，旁邊的磚塊就是要把這個洞封起來，我們會把建材集中到某一戶直接運下去，有動線安排的問題，當時應該是隔沒幾天就封掉了，收尾其實也很快，工地是瞬息萬變的，這週跟下週來看樣貌就差很多等語（本院卷三第99至101頁)，核與證人劉芷涵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第一次於111年9月7日至同年月13日有寄發通知單給本建案客戶，通知他們做驗屋及交屋，後續有持續跟客戶用電話連繫，客戶有反應一些缺失，我們持續有改善，第二次通知多數是在111年10月3日至同年月17日之間，C區的客戶有一些改善的工程，所以是於111年10月底至同年11月5日之間再次聯繫，我是接獲公司確定可以發通知告訴客戶現場可以先來驗屋，如果不滿意後續我們會進行修繕，我也會用電話跟LINE再聯繫本建案房屋買方客戶等語（本院卷三第115至116頁）相符；又依原告盧永宏、陳靜妮、簡銘宏、趙承之委託驗屋公司於111年10月30日、111年10月22日、111年11月14日、111年11月11日對A3、B1、C6、C1房屋驗屋之報告（本院卷一第533、535、543、547頁、本院卷二第277至323、357至593頁），固然均可見該等原告所購本建案各房屋記載門窗、地磚或牆面有刮傷、填縫、補土、上漆不全、髒污、電箱內蓋缺螺絲與標示不清、插座無漏電斷路裝置、櫥櫃開關不順、髒污、木地板未收邊、洩水坡度不足、地排落水片與水管錯位、異物殘留、外蓋鏽蝕、落水頭未安裝等瑕疵，但除此之外並無主要或多數設備未施作或未安裝之情形，核與證人楊鎮豪證述已於111年9月初通知交屋後數天內，對於前揭照片中所示之雜物堆置、電線外露、樓梯扶手及木門扇未安裝、油漆未收邊、木地板未鋪設、隔戶牆未封閉等問題均有改善之證詞相符，可徵前揭照片所示未完全施作之設備項目、位置及數量均非鉅，否則尚難於一個月左右之時間即原告盧永宏、陳靜妮、簡銘宏、趙承之委託驗屋公司於111年10月至11月間驗屋時完成施作。至該等設備於被告鼎義公司完成施作後有無瑕疵，係屬驗收時或被告鼎義公司通知交屋後，原告得否依約請求限期完成修繕、保留部分交屋款等問題，核與被告鼎義公司可否通知原告進行交屋，究屬二事。
　㈤另原告楊慧蘭及張志維、謝宗翰及賴秋鳳均未委託驗屋公司驗屋。惟查，就原告謝宗翰及賴秋鳳所購B7房屋部分，被告業已提出111年9月11日及同年月13日狗洞砌磚及打底粉光、111年10月16日及同年月17日抿石子施作、111年10月21日細清之收據或出工單（見本院卷二第183至187頁），可徵就B7房屋於原告謝宗翰及賴秋鳳所提出前揭照片中所示之缺失，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10月21日以前已補施作。而有關原告楊慧蘭及張志維所購B6房屋部分，證人楊鎮豪證稱：當時原告張志維有要求變更工程項目，亦即B6一樓後方與C3戶本來有做一道190公分的百歲磚砌磚牆，原告張志維說這部分希望可升級，把它整個封起來，完全隔絕，上面沒有相通的部分，並要求砌紅磚、泥作打底，再貼上外牆磚，跟其他戶的隔戶牆都不一樣，但我們尊重客戶的修改要求，還是同意這樣做，另外就送水機管線部分，其實我們都做好了，但原告張志維覺得不滿意，我們覺得是審美觀的問題，功能性沒有問題，但原告張志維希望調整成他想要的樣式就直接跟我們的水電師傅講，水電師傅改完後就跟我們買單了等語（本院卷三第103至104頁)，核與被告所提出被告鼎義公司人員與原告張志維於111年11月21日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僅見原告張志維表示：「這次我的有放最後用最高標準用嗎」，而未見原告張志維有催促被告鼎義公司人員儘速將B6房屋完工等情相符。參以原告楊慧蘭、張志維、謝宗翰、賴秋鳳除前揭照片以外，並未提出任何足以佐證其等所購B6、B7房屋於111年9月5日被告鼎義公司通知交屋時，房屋主建物、附屬建物本身未完工，抑或其主要或多數設備未施作安裝等情，尚難認被告鼎義公司不得於111年9月5日對原告楊慧蘭、張志維、謝宗翰、賴秋鳳通知交屋。
　㈥至原告簡銘宏、趙承之固然均主張：其等於111年9月5日至同年月8日至現場查看時，尚有梁柱結構問題須待技師會勘評估處理方式及有無安全性疑慮，可見被告鼎義公司當時無法交屋等語（本院卷二第71頁），並提出原告簡銘宏於111年9月9日致被告鼎義公司之信函、現場照片、被告鼎義公司回覆原告簡銘宏之函文（本院卷一第273頁、卷二第143、145至146頁）。惟查，上開信函中固然載有原告簡銘宏向被告鼎義公司表示C6房屋一樓至二樓之樓梯垂直淨空距離實測僅160公分不符合建築法規而要求被告鼎義公司改善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273頁)，然而此情縱然屬實，亦僅為原告簡銘宏、趙承之所購房屋有無瑕疵之問題，核與有無完工並無關聯。況且，系爭房屋由上揭原告簡銘宏所提供之現場照片或被告鼎義公司回函，僅見有樓梯照片及被告鼎義公司建議可如何切除樑面後補強結構等內容，但缺乏確認上開樓梯垂直淨空距離如何違反建築法規之量測等資料，而證人楊鎮豪於本院審理中證稱：C6、C1住戶即原告簡銘宏、趙承之於111年9月間至現場表示一樓上二樓的樓梯視野有壓迫感，請我們再問結構技師，原設計單位的結構技師經我們詢問後依照住戶意見有給修改方案，住戶也同意並請我們出具結構技師的安全證明後，我們就出具證明進行修改，這個變更是比較耗時間的等語（本院卷三第99、109頁)，自難單憑原告簡銘宏、趙承之所提供之上揭資料，逕認上開樓梯變更設計之原因係原設計違反建築法規。　
　㈦從而，本院認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9月5日前已對原告通知交屋，係於被告鼎義公司111年3月14日領得使用執照後6個月內為之，並未違反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之通知義務，則原告主張被告違反該項約定而依該項第4款請求給付違約金，自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4款、第7條約定、民法第272條第1項、第27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鼎義公司、冠聖公司連帶給付原告如附表二「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秉賢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張雅慧 
附表一：
		編號

		原告

		買受本建案標的及交易經過



		1

		盧永宏

		訴外人潘惠裕於110年9月19日與被告鼎義公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即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本建案編號A3房屋（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街00巷0號，下稱A3房屋）及坐落土地，嗣於111年5月4日與原告盧永宏簽訂不動產預定買賣權利讓渡書，將A3房地權利讓與原告盧永宏。



		2

		陳靜妮

		訴外人鄭俊庭與原告陳靜妮於110年9月7日與被告鼎義公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即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本建案編號B1房屋（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街00巷00弄00號，下稱B1房屋）及坐落土地，鄭俊庭嗣於111年4月27日與原告陳靜妮簽訂不動產預定買賣權利讓渡書，將B1房地權利讓與原告陳靜妮。 



		3、4

		楊慧蘭、張志維

		原告於109年9月6日與被告鼎義公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即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本建案編號B6房屋（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街00巷00弄0號，下稱B6房屋）及坐落土地。



		5、6

		謝宗翰、賴秋鳳

		原告於110年7月5日與被告鼎義公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即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本建案編號B7房屋（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街00巷00弄0號，下稱B7房屋）及坐落土地。



		7

		簡銘宏

		原告於110年1月16日與被告鼎義公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即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本建案編號C6房屋（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街00巷00弄00號，下稱C6房屋）及坐落土地。



		8

		趙承之

		原告於109年9月17日與被告鼎義公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即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本建案編號C1房屋（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街00巷00弄00號，下稱C1房屋）及坐落土地。







附表二：
		編號

		原告

		通知交屋日

		實際交屋日

		違約日數（自預定交屋日111年9月14日翌日起至實際交屋日）

		交屋前已繳房地價款

		請求金額（計算式：已繳房地價款×萬分之5×違約日數，元以下四捨五入）



		1

		盧永宏

		111年9月5日前

		111年12月7日

		84日

		1,890萬元

		79萬3,800元



		2

		陳靜妮

		111年9月5日前

		111年12月4日

		81日

		1758萬元

		71萬1,990元



		3、4

		楊慧蘭、張志維

		111年9月5日前

		112年1月4日

		112日(940萬元部分)；30日（700萬元部分)

		1,640萬元

		63萬1,400元



		5、6

		謝宗翰、賴秋鳳

		111年9月5日前

		111年12月13日

		90日

		1,510萬元

		67萬9,500元



		7

		簡銘宏

		111年9月5日前

		111年12月17日

		94日

		1,558萬元

		73萬2,260元



		8

		趙承之

		111年9月5日前

		111年12月15日

		92日

		1,520萬元

		69萬9,200元







附表三：
		編號

		原告

		本建案各戶之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均已於111年9月5日前完成，各戶驗屋後情形說明



		1

		盧永宏

		原告於初驗後僅於111年9月24日回覆未盡事項為建材堆放尚未清潔、電線未埋、電視牆位置移位、水泥地板未平整、木地板有高低差等問題，均非瑕疵或與交屋標準無關，此由被告於111年10月12日再次通知原告交屋，原告委託驗屋公司於111年10月30日A3驗屋之報告及照片亦可得知，可證A3房屋當時已達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所約定之交屋標準。



		2

		陳靜妮

		原告於初驗後回覆未盡事項，被告鼎義公司完成細部工項後，於111年10月15日再次通知交屋，原告委託驗屋公司於111年10月22日驗屋之報告所載B1房屋缺失僅有髒汙、標示不清等，則至遲於111年10月15日再次通知交屋前，B1房屋已達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所約定之交屋標準。



		3、4

		楊慧蘭、張志維

		原告於初驗後回覆未盡事項，惟原告多次要求變更工程，並要求提升設備或產品規格，嗣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11月4日再次通知交屋，原告於111年11月13日驗屋，可證B6房屋當時已達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所約定之交屋標準。又依系爭契約第10條所訂「因買方房屋變更工程，以致本戶房屋進度落後時，買方應以本戶賣方通知交屋日為準，不得以變更部分未完成拒絕交屋或要求賣方任何補償」之約定，原告不得向被告鼎義公司主張系爭契約第12條之違約金。



		5、6

		謝宗翰、賴秋鳳

		原告於初驗後回覆未盡事項僅材料堆放、未清潔、施工門未封閉等，均非不能居住使用B7房屋之點，且被告鼎義公司業於111年9月11、13日施工封閉施工門、於111年10月17日將抿石子施作完畢、於111年10月21日清潔完畢，而再次於111年10月15日通知原告驗屋及交屋，而原告於111年10月31日親自驗屋，可證B7房屋當時已達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所約定之交屋標準。



		7

		簡銘宏

		原告於初驗後回覆未盡事項，爾後兩造同意變更工程項目，修改1樓至2樓之樓梯高度，依系爭契約第10條約定，已不受原期限之拘束，而被告鼎義公司施作完畢後，於111年11月3日再次通知交屋，原告委託驗屋公司於111年11月14日驗屋，可證C6房屋當時已達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所約定之交屋標準。



		8

		趙承之

		原告於初驗後回覆未盡事項，惟該等事項均非不能居住使用之點，亦即原證8-4上方照片所示僅係材料堆放，業於111年10月25日完成清潔；原證8-4下方照片所示後院部分，業於111年9月26日澆灌水泥並粉光、111年10月4日貼磚；原證8-4背面上方照片所示一樓車庫於111年10月4日施工完畢；原證8-4背面下方照片所示客廳扶手於111年9月29日完工；原證8-4第3頁以後照片所示施工廢棄垃圾洞於111年10月3日封閉、牆壁施工洞（狗洞）於111年9月12日封閉、木地板於111年9月28日施工完畢、廚具於111年9月12日完工；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11月3日再次通知原告交屋，原告並於111年11月11日驗屋，可證C1房屋當時已達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所約定之交屋標準。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268號

原      告  盧永宏  

            陳靜妮  

            楊慧蘭  

            張志維  

            謝宗翰  



            賴秋鳳  





            簡銘宏  



            趙承之  









上 8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淳軒律師

被      告  鼎義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松駿  

被      告  冠聖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俊銘  



上 2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郭美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所為訴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定有明文。經查，何岡諺、陳淑玲原對被告起訴請求遲延通知交屋之違約金，嗣何岡諺於民國112年7月12日具狀撤回起訴，經被告於本院113年1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表示同意，有何岡諺出具之民事撤回起訴狀、本院113年1月10日言詞辯論筆錄各1份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39、261頁）；而陳淑玲於113年7月29日具狀撤回起訴，經本院依職權通知被告，被告於收受本院通知函後未於10日內表示異議，視為同意撤回，有陳淑玲出具之民事撤回起訴狀、本院113年8月23日中院平民順112訴1268字第113001268號函暨送達證書各1份在卷可參（本院卷二第351至352、599、601頁），揆諸首揭規定，均無不合，應予准許，而原告撤回對何岡諺、陳淑玲之訴，則使何岡諺、陳淑玲均脫離本件訴訟繫屬，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親自或經前手與被告鼎義開發建設有限公司（下稱鼎義公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坐落臺中市大雅區上楓段1336-48、1333-50～65、1336-2、1336-9、1336-56～67地號等31筆土地之「樹與墅3」（下稱本建案）房屋（以下合稱系爭房屋)及坐落土地，買受標的及交易經過如附表一所示，而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2、4款、第3項約定：「賣方應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於交屋時雙方應履行下列各項義務：…(二)賣方就契約約定之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應於交屋前完成修繕。…(四)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5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買方應於收到交屋通知日起七日內配合辦理交屋手續，賣方不負保管責任。但可歸責於賣方時，不在此限。」，可知本建案之通知交屋標準，乃限於賣方就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完成修繕而達7日內可完成交屋之狀態，賣方始能通知交屋，倘賣方單方通知交屋，卻仍有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而不能於交屋前完成修繕者，賣方即非依約通知交屋，買方自得依約請求遲延利息。被告鼎義公司經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1年3月10日111中都使字第00354號核准，於111年3月14日取得本建案房屋使用執照，應於111年9月14日前履行通知交屋義務，詎被告鼎義公司雖於111年9月5日前通知原告交屋，惟原告至上開本建案現場查知系爭房屋均尚在興建中、四處堆滿施工器材、砂石、水泥、房屋樓梯扶手欄杆均未安裝、多處與隔壁房屋連結牆面未封閉、多處地板未鋪設等情，顯然未達完工狀態，況且被告鼎義公司另於111年10月間又再次通知交屋，可見被告鼎義公司111年9月間所為之交屋通知並不符合系爭契約約定；又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10月間所為之通知實際上應為驗屋通知，並非交屋通知，被告鼎義公司分別遲至附表二所示實際交屋日始交付本建案房屋予原告，原告自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4款約定請求如附表二所示之遲延利息。又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本預售屋應辦理履約擔保，履約擔保依同業連帶擔保辦理：本公司（即被告鼎義公司）與依公司章程規定得對外保證之冠聖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冠聖公司）等相互連帶擔保，賣方未依約定完工或交屋者，買方可持本契約向上列公司請求完成本建案後交屋。」爰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4款、第7條約定、民法第272條第1項、第27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鼎義公司、冠聖公司就上開遲延利息負連帶給付之責。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如附表二「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鼎義公司對於系爭房屋之交屋及驗屋是同一道程序，開始先交驗屋通知，被告認為沒有問題後，雙方合意的情況下就可以進行實際的交屋，而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9月5日通知交屋進行初驗後，於111年10月15日至31日陸續再次通知交屋及驗屋，是被告鼎義公司已合法完成交屋通知。有關系爭契約第12條約定之交屋標準，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所訂：「賣方依約完成本戶一切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及領得使用執照並接通自來水、電力、於有天然瓦斯地區並應達成瓦斯配管之可接通狀態及完成契約、廣告圖說所示之設施後，應通知買方進行驗收手續」之約定，可知被告鼎義公司履行該約定後即可通知交屋，原告即有驗收並配合交屋之義務，不得因其主觀上認為房屋不夠完美而拖延或拒絕交屋，而本建案系爭房屋之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均已於111年9月5日前完成，詳細情形如附表三所示，則原告經被告鼎義公司通知交屋初驗後，以尚有未盡事項為由拒絕交屋，顯然違反系爭契約第13條之約定，自不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請求遲延利息；何況被告取得本建案房屋使用執照後，適逢新冠肺炎疫情大爆發，因居家隔離與檢疫政策，被告難有工人配合進行施工，此由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因此公告展延109年1月23日至111年12月31日期間領得建造、雜項執照之建築期限即可得知，被告鼎義公司並因此追加上千萬之工程款，故縱認被告鼎義公司有遲延通知交屋，亦屬不可抗力而非可歸責於被告鼎義公司之事由所致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有關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3月14日取得本建案房屋使用執照，應於111年9月14日前履行通知交屋義務，而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9月5日前通知原告交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65、162、204、259頁)。惟原告主張：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9月5日前通知原告交屋時，原告所買受之本建案房屋均在興建中，完全未達完工狀態，且參照系爭契約第12條第2、3項所訂「賣方就契約約定之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應於交屋前完成修繕。」、「買方應於收到交屋通知日起七日內配合辦理交屋手續，賣方不負保管責任。但可歸責於賣方時，不在此限。」之約定，可知該條約定所稱「通知交屋」限於本建案房屋已達7日內可得完成交屋之狀態，即被告應就本建案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於交屋前完成修繕，否則此通知交屋不能認合於系爭契約第12條所定之「通知交屋」；被告鼎義公司於進行驗收手續後，應將查驗之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修繕完畢，方可通知交屋等語（本院卷二第65頁），則為被告否認。

　㈡經查，依系爭契約第12條各項及各款約定內容（見本院卷一第44至45頁）以觀，兩造約定「收到交屋通知日起7日內負有相關義務者」係買方即本件原告，亦即原告應於收到交屋通知日起7日內配合辦理交屋手續，至針對該條第1項第2款所訂賣方即被告鼎義公司之完成修繕義務，僅訂定賣方應於「交屋前」完成修繕，而未如該條他項或他款訂有「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或「收到交屋通知日起7日內」等具體履行期限，實難認系爭契約限定被告鼎義公司須於通知交屋後7日內完成修繕；而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但書約定，如被告鼎義公司有可歸責事由，例如未於交屋前就系爭契約約定之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完成修繕，縱使原告於收到交屋通知日起7日內未配合辦理交屋手續，被告鼎義公司對於系爭房屋仍有保管責任，並未失衡平。再查，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至第3項約定，被告鼎義公司「通知原告進行交屋」後，原告尚有「應繳清所有之應付未付款（含交屋款)及完成一切交屋手續」、「收到交屋通知日起7日內配合辦理交屋手續」等義務，而被告鼎義公司則有「應就契約約定之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於交屋前完成修繕」、「於原告辦妥交屋手續後，將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房屋保固服務紀錄卡、使用維護手冊、規約草約、使用執照或使用執照影本及賣方代繳稅費之收據交付買方，並發放遷入證明書，俾憑換取鑰匙」等義務，待兩造均完成上述義務後，始完成「交屋」，顯見「通知交屋」非等同於「交屋」，而通知交屋後何時完成交屋，端視兩造是否履行相關義務而定，則原告主張以被告鼎義公司「實際交屋日」作為系爭契約第12條所訂「通知交屋」違約日數之計算標準，顯屬可議。另由系爭契約之體系以觀，兩造就系爭房屋之「通知交屋期限」、「驗收」分別於系爭契約第12條、第13條各有明文（見本院卷一第44至45頁），係屬不同之程序，但並未約定二者之先後關係，亦未約定不得同時進行「驗收」及「交屋」手續；又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2項約定：「賣方（即被告鼎義公司)依約完成本戶一切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及領得使用執照並接通自來水、電力、於有天然瓦斯地區並應達成瓦斯配管之可接通狀態及完成契約、廣告圖說所示之設施後，應通知買方（即原告)進行驗收手續。」、「雙方驗收時，買方應提供驗收單，如發現房屋有瑕疵，應載明於驗收單上，由賣方限期完成修繕，買方並有權於自備款部分保留新臺幣（下同)10萬元作為交屋保留款，於完成修繕並經雙方複驗合格後支付。」（見本院卷一第45頁），均無與「通知交屋」有關之內容；參以預售屋驗收合格與否涉及原因多端，如謂預售屋出賣人應於建案房屋驗收合格後始能通知交屋，非必然符合買方或賣方之利益，亦將造成買賣雙方均承擔無法預期之風險，足徵無論系爭房屋有無瑕疵，均屬驗收時或被告鼎義公司通知交屋後，原告得否依約請求限期完成修繕、保留部分交屋款等問題，惟與被告鼎義公司可否通知原告進行交屋乙事顯無關聯，更難認必待系爭房屋驗收合格後始能通知交屋。從而，原告主張被告鼎義公司應於通知交屋後7日內完成修繕義務，已屬無憑，原告進而以如被告鼎義公司未於通知交屋後7日內完成修繕，反推被告鼎義公司所為之通知交屋不符合系爭契約第12條所訂標準，抑或主張須待系爭房屋驗收合格後始能通知交屋，均屬無據。

　㈢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要旨參照）。查，原告於本件起訴主張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遲延通知交屋之違約金，則原告對此權利要件事實應負舉證責任。原告固然主張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9月5日前通知原告交屋時，原告所買受之本建案房屋均在興建中，完全未達完工狀態，故被告鼎義公司該通知交屋不符系爭契約第12條之標準而應依該條約定給付違約金等語，惟綜觀系爭契約全部條款，均未載明被告鼎義公司必須本建案房屋處於何狀態下始能通知交屋，則原告所謂被告鼎義公司通知交屋時本建案房屋須已完工之標準為何，顯有疑義。而查，原告固有提出111年9月5日至同年月7日原告盧永宏所購A3房屋、原告陳靜妮所購B1房屋、原告楊慧蘭及張志維所購B6房屋、原告簡銘宏所購C6房屋、原告趙承之所購C1房屋、111年10月2日至同年月23日原告謝宗翰及賴秋鳳所購B7房屋之其中部分處所外觀及內裝照片，由該等照片可見有部分處所堆放施工器材、砂石、水泥等各項材料及工地辦公設備、鋼筋外露、樓梯扶手欄杆未安裝、與隔壁房屋連結牆面未封閉、地板未鋪設、電插座或開關未安裝、電線外露、門窗未安裝等情（本院卷一第73、121至130、173至180、225至230、405至410頁、卷二第89至149頁），然而亦可見該等房屋之主要結構、樓地板、隔間牆壁、多數門窗等主要設備均已施作完成，尚難僅憑原告所提出之前揭部分房屋外觀及內裝照片，逕認被告鼎義公司未依約就本建案系爭房屋施作完工。

　㈣原告固然提出前揭現場照片、系爭契約之廣告圖說及建材設備表（見本院卷三第83至91、143至149頁），據此主張原告鼎義公司於111年9月5日前通知交屋時，尚未完成廣告圖說及建材設備表所示之門窗設備、內牆、地坪、樓梯及扶手、廚房設備等物。惟查，系爭契約第12條並未就被告鼎義公司通知交屋設有全部設備均須完成之前提，業如前述，如僅以所通知交屋之該房屋內其中少數設備未施作完畢，遽認被告鼎義公司不得通知交屋，而於通知交屋前每日須按買方已繳房地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實有失衡平，本院認除有該房屋主建物或附屬建物本身尚未完工，或者其主要或多數設備均未施作或安裝等情形，否則難謂被告鼎義公司不得通知交屋。經查，綜觀原告所提出之現場照片，難認系爭房屋主建物或附屬建物本身尚未完工，亦無法具體特定未完全施作之設備項目、位置及數量，而依證人楊鎮豪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是被告鼎義公司工務部的主管，本建案於111年9月份第一週現場狀況已達可以驗交屋的情況，所以我就通知客服部同事即證人劉芷涵，請她通知住戶進行驗交屋，當時主建物及設備都完成了；雜物我們有在一兩天內清除掉，電線外露是收尾的問題，另扶手、木門扇未安裝、油漆未收邊、木地板未鋪設等是因為很多住戶已經約好後面他們自己的裝修工班，等驗交屋完成後就會進場，而這些都是屬於比較容易刮傷的建材，我們想說等住戶東西進來後，我們一併收尾，比較不會造成住戶後面還要請我們處理一次，隔戶牆未封閉是因為要把剩下的建材運出去，旁邊的磚塊就是要把這個洞封起來，我們會把建材集中到某一戶直接運下去，有動線安排的問題，當時應該是隔沒幾天就封掉了，收尾其實也很快，工地是瞬息萬變的，這週跟下週來看樣貌就差很多等語（本院卷三第99至101頁)，核與證人劉芷涵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第一次於111年9月7日至同年月13日有寄發通知單給本建案客戶，通知他們做驗屋及交屋，後續有持續跟客戶用電話連繫，客戶有反應一些缺失，我們持續有改善，第二次通知多數是在111年10月3日至同年月17日之間，C區的客戶有一些改善的工程，所以是於111年10月底至同年11月5日之間再次聯繫，我是接獲公司確定可以發通知告訴客戶現場可以先來驗屋，如果不滿意後續我們會進行修繕，我也會用電話跟LINE再聯繫本建案房屋買方客戶等語（本院卷三第115至116頁）相符；又依原告盧永宏、陳靜妮、簡銘宏、趙承之委託驗屋公司於111年10月30日、111年10月22日、111年11月14日、111年11月11日對A3、B1、C6、C1房屋驗屋之報告（本院卷一第533、535、543、547頁、本院卷二第277至323、357至593頁），固然均可見該等原告所購本建案各房屋記載門窗、地磚或牆面有刮傷、填縫、補土、上漆不全、髒污、電箱內蓋缺螺絲與標示不清、插座無漏電斷路裝置、櫥櫃開關不順、髒污、木地板未收邊、洩水坡度不足、地排落水片與水管錯位、異物殘留、外蓋鏽蝕、落水頭未安裝等瑕疵，但除此之外並無主要或多數設備未施作或未安裝之情形，核與證人楊鎮豪證述已於111年9月初通知交屋後數天內，對於前揭照片中所示之雜物堆置、電線外露、樓梯扶手及木門扇未安裝、油漆未收邊、木地板未鋪設、隔戶牆未封閉等問題均有改善之證詞相符，可徵前揭照片所示未完全施作之設備項目、位置及數量均非鉅，否則尚難於一個月左右之時間即原告盧永宏、陳靜妮、簡銘宏、趙承之委託驗屋公司於111年10月至11月間驗屋時完成施作。至該等設備於被告鼎義公司完成施作後有無瑕疵，係屬驗收時或被告鼎義公司通知交屋後，原告得否依約請求限期完成修繕、保留部分交屋款等問題，核與被告鼎義公司可否通知原告進行交屋，究屬二事。

　㈤另原告楊慧蘭及張志維、謝宗翰及賴秋鳳均未委託驗屋公司驗屋。惟查，就原告謝宗翰及賴秋鳳所購B7房屋部分，被告業已提出111年9月11日及同年月13日狗洞砌磚及打底粉光、111年10月16日及同年月17日抿石子施作、111年10月21日細清之收據或出工單（見本院卷二第183至187頁），可徵就B7房屋於原告謝宗翰及賴秋鳳所提出前揭照片中所示之缺失，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10月21日以前已補施作。而有關原告楊慧蘭及張志維所購B6房屋部分，證人楊鎮豪證稱：當時原告張志維有要求變更工程項目，亦即B6一樓後方與C3戶本來有做一道190公分的百歲磚砌磚牆，原告張志維說這部分希望可升級，把它整個封起來，完全隔絕，上面沒有相通的部分，並要求砌紅磚、泥作打底，再貼上外牆磚，跟其他戶的隔戶牆都不一樣，但我們尊重客戶的修改要求，還是同意這樣做，另外就送水機管線部分，其實我們都做好了，但原告張志維覺得不滿意，我們覺得是審美觀的問題，功能性沒有問題，但原告張志維希望調整成他想要的樣式就直接跟我們的水電師傅講，水電師傅改完後就跟我們買單了等語（本院卷三第103至104頁)，核與被告所提出被告鼎義公司人員與原告張志維於111年11月21日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僅見原告張志維表示：「這次我的有放最後用最高標準用嗎」，而未見原告張志維有催促被告鼎義公司人員儘速將B6房屋完工等情相符。參以原告楊慧蘭、張志維、謝宗翰、賴秋鳳除前揭照片以外，並未提出任何足以佐證其等所購B6、B7房屋於111年9月5日被告鼎義公司通知交屋時，房屋主建物、附屬建物本身未完工，抑或其主要或多數設備未施作安裝等情，尚難認被告鼎義公司不得於111年9月5日對原告楊慧蘭、張志維、謝宗翰、賴秋鳳通知交屋。

　㈥至原告簡銘宏、趙承之固然均主張：其等於111年9月5日至同年月8日至現場查看時，尚有梁柱結構問題須待技師會勘評估處理方式及有無安全性疑慮，可見被告鼎義公司當時無法交屋等語（本院卷二第71頁），並提出原告簡銘宏於111年9月9日致被告鼎義公司之信函、現場照片、被告鼎義公司回覆原告簡銘宏之函文（本院卷一第273頁、卷二第143、145至146頁）。惟查，上開信函中固然載有原告簡銘宏向被告鼎義公司表示C6房屋一樓至二樓之樓梯垂直淨空距離實測僅160公分不符合建築法規而要求被告鼎義公司改善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273頁)，然而此情縱然屬實，亦僅為原告簡銘宏、趙承之所購房屋有無瑕疵之問題，核與有無完工並無關聯。況且，系爭房屋由上揭原告簡銘宏所提供之現場照片或被告鼎義公司回函，僅見有樓梯照片及被告鼎義公司建議可如何切除樑面後補強結構等內容，但缺乏確認上開樓梯垂直淨空距離如何違反建築法規之量測等資料，而證人楊鎮豪於本院審理中證稱：C6、C1住戶即原告簡銘宏、趙承之於111年9月間至現場表示一樓上二樓的樓梯視野有壓迫感，請我們再問結構技師，原設計單位的結構技師經我們詢問後依照住戶意見有給修改方案，住戶也同意並請我們出具結構技師的安全證明後，我們就出具證明進行修改，這個變更是比較耗時間的等語（本院卷三第99、109頁)，自難單憑原告簡銘宏、趙承之所提供之上揭資料，逕認上開樓梯變更設計之原因係原設計違反建築法規。　

　㈦從而，本院認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9月5日前已對原告通知交屋，係於被告鼎義公司111年3月14日領得使用執照後6個月內為之，並未違反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之通知義務，則原告主張被告違反該項約定而依該項第4款請求給付違約金，自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4款、第7條約定、民法第272條第1項、第27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鼎義公司、冠聖公司連帶給付原告如附表二「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秉賢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張雅慧 

附表一：

編號 原告 買受本建案標的及交易經過 1 盧永宏 訴外人潘惠裕於110年9月19日與被告鼎義公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即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本建案編號A3房屋（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街00巷0號，下稱A3房屋）及坐落土地，嗣於111年5月4日與原告盧永宏簽訂不動產預定買賣權利讓渡書，將A3房地權利讓與原告盧永宏。 2 陳靜妮 訴外人鄭俊庭與原告陳靜妮於110年9月7日與被告鼎義公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即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本建案編號B1房屋（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街00巷00弄00號，下稱B1房屋）及坐落土地，鄭俊庭嗣於111年4月27日與原告陳靜妮簽訂不動產預定買賣權利讓渡書，將B1房地權利讓與原告陳靜妮。  3、4 楊慧蘭、張志維 原告於109年9月6日與被告鼎義公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即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本建案編號B6房屋（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街00巷00弄0號，下稱B6房屋）及坐落土地。 5、6 謝宗翰、賴秋鳳 原告於110年7月5日與被告鼎義公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即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本建案編號B7房屋（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街00巷00弄0號，下稱B7房屋）及坐落土地。 7 簡銘宏 原告於110年1月16日與被告鼎義公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即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本建案編號C6房屋（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街00巷00弄00號，下稱C6房屋）及坐落土地。 8 趙承之 原告於109年9月17日與被告鼎義公司、訴外人廖婉君分別簽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即系爭契約)、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購買本建案編號C1房屋（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街00巷00弄00號，下稱C1房屋）及坐落土地。 

附表二：

編號 原告 通知交屋日 實際交屋日 違約日數（自預定交屋日111年9月14日翌日起至實際交屋日） 交屋前已繳房地價款 請求金額（計算式：已繳房地價款×萬分之5×違約日數，元以下四捨五入） 1 盧永宏 111年9月5日前 111年12月7日 84日 1,890萬元 79萬3,800元 2 陳靜妮 111年9月5日前 111年12月4日 81日 1758萬元 71萬1,990元 3、4 楊慧蘭、張志維 111年9月5日前 112年1月4日 112日(940萬元部分)；30日（700萬元部分) 1,640萬元 63萬1,400元 5、6 謝宗翰、賴秋鳳 111年9月5日前 111年12月13日 90日 1,510萬元 67萬9,500元 7 簡銘宏 111年9月5日前 111年12月17日 94日 1,558萬元 73萬2,260元 8 趙承之 111年9月5日前 111年12月15日 92日 1,520萬元 69萬9,200元 

附表三：

編號 原告 本建案各戶之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均已於111年9月5日前完成，各戶驗屋後情形說明 1 盧永宏 原告於初驗後僅於111年9月24日回覆未盡事項為建材堆放尚未清潔、電線未埋、電視牆位置移位、水泥地板未平整、木地板有高低差等問題，均非瑕疵或與交屋標準無關，此由被告於111年10月12日再次通知原告交屋，原告委託驗屋公司於111年10月30日A3驗屋之報告及照片亦可得知，可證A3房屋當時已達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所約定之交屋標準。 2 陳靜妮 原告於初驗後回覆未盡事項，被告鼎義公司完成細部工項後，於111年10月15日再次通知交屋，原告委託驗屋公司於111年10月22日驗屋之報告所載B1房屋缺失僅有髒汙、標示不清等，則至遲於111年10月15日再次通知交屋前，B1房屋已達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所約定之交屋標準。 3、4 楊慧蘭、張志維 原告於初驗後回覆未盡事項，惟原告多次要求變更工程，並要求提升設備或產品規格，嗣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11月4日再次通知交屋，原告於111年11月13日驗屋，可證B6房屋當時已達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所約定之交屋標準。又依系爭契約第10條所訂「因買方房屋變更工程，以致本戶房屋進度落後時，買方應以本戶賣方通知交屋日為準，不得以變更部分未完成拒絕交屋或要求賣方任何補償」之約定，原告不得向被告鼎義公司主張系爭契約第12條之違約金。 5、6 謝宗翰、賴秋鳳 原告於初驗後回覆未盡事項僅材料堆放、未清潔、施工門未封閉等，均非不能居住使用B7房屋之點，且被告鼎義公司業於111年9月11、13日施工封閉施工門、於111年10月17日將抿石子施作完畢、於111年10月21日清潔完畢，而再次於111年10月15日通知原告驗屋及交屋，而原告於111年10月31日親自驗屋，可證B7房屋當時已達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所約定之交屋標準。 7 簡銘宏 原告於初驗後回覆未盡事項，爾後兩造同意變更工程項目，修改1樓至2樓之樓梯高度，依系爭契約第10條約定，已不受原期限之拘束，而被告鼎義公司施作完畢後，於111年11月3日再次通知交屋，原告委託驗屋公司於111年11月14日驗屋，可證C6房屋當時已達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所約定之交屋標準。 8 趙承之 原告於初驗後回覆未盡事項，惟該等事項均非不能居住使用之點，亦即原證8-4上方照片所示僅係材料堆放，業於111年10月25日完成清潔；原證8-4下方照片所示後院部分，業於111年9月26日澆灌水泥並粉光、111年10月4日貼磚；原證8-4背面上方照片所示一樓車庫於111年10月4日施工完畢；原證8-4背面下方照片所示客廳扶手於111年9月29日完工；原證8-4第3頁以後照片所示施工廢棄垃圾洞於111年10月3日封閉、牆壁施工洞（狗洞）於111年9月12日封閉、木地板於111年9月28日施工完畢、廚具於111年9月12日完工；被告鼎義公司於111年11月3日再次通知原告交屋，原告並於111年11月11日驗屋，可證C1房屋當時已達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所約定之交屋標準。 







